
資料文件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安排》 ”) 
對香港經濟的影響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關於當局就《安排》首三個階段 1對

香港經濟影響進行研究的主要結果。  

詳情  

2 .  在 工 商 事 務 委員 會 二 零 零 五年 二 月 十 五 日及 二 零 零 五 年

四月十九日會議上，當局分別向委員簡介就《安排》第一階

段 2經 濟 影 響 研 究 的 初 步 及 最 後 結 果 (見 立 法 會 CB(1)861/04-
05(03)號及 CB(1)1259/04-05(03)號文件 )。其後，《安排》進

一步擴展，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容許符合《安排》香港

原產地規則的所有香港貨品獲得豁免關稅，以及給予香港服

務提供者在 27 個服務行業享有新的優惠待遇 (《安排》第一

階段只涵蓋 18 個服務行業 )。  

3 .  因 應 《 安 排 》的 進 一 步 開 放， 當 局 在 二 零零 六 年 第 三 季

決定更新關於《安排》對香港經濟影響的評估。是次研究也

符合在二零零六年九月舉行的《「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

濟高峰會下成立的商業及貿易專題小組（ “《專題小組》 ”）

                                                 

1 《 安 排 》 的 首 三 階 段 是 指 分 別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一 月 、 二 零 零 五 年 一 月 、 以 及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生 效 的 《 安 排 》 、 《 安 排 》 補 充 協 議 、 以 及 《 安 排 》 補 充 協

議 二 的 主 要 開 放 措 施 。  

2 《 安 排 》 第 一 階 段 的 研 究 涵 蓋 主 要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一 月 生 效 的 《 安 排 》 措 施 ，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對 香 港 經 濟 的 實 際 影 響 及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對 香 港 經 濟 的 預 期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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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即當局需要進行《安排》對香港經濟影響的研究，

以便促進推廣《安排》的工作。  

4 .  是 項 最 新 研 究由 工 商 及 科 技局 聯 同 工 業 貿易 署 、 經 濟 分

析及方便營商處和政府統計處進行。此外，香港旅遊發展局

亦為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資料。數據收集和分析工作在二零零

六 年 第 四 季 和 二 零 零 七 年 第 一 季 進 行 。 研 究 主 要 涵 蓋 《 安

排》的三個範疇，分別是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個人遊”

計劃。  

5 .  研 究 除 了 涵 蓋《 安 排 》 首 三個 階 段 在 二 零零 四 年 至 二 零

零六年期間對經濟的影響外，亦預測在二零零七年及之後對

香港經濟的影響。研究結果的詳情見附載報告 I 內的研究報

告。下文載述研究的主要結果摘要。  

對香港的效益  

貨物貿易 

6 .  貨物貿易方面， 89%的受訪公司認為《安排》對香港經濟

有 利 ， 77%認 為 《 安 排 》 對 製 造 業 有 利 。 藥 用 及 護 理 用 品 業

和食品及飲品業的受訪公司對《安排》的效用給予最高的評

價。  

7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 安 排 》 所引 動 在 香 港 的額 外 資 本 投 資

淨額為港幣 1.03 億元、二零零六年為港幣 2.02 億元，而在二

零零七年及之後計劃增加的額外資本投資淨額為港幣 2.39 億

元 3。按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及之後的實際和計劃資本投

資總額計算，以從事生產／出口藥用及護理用品的公司的投

資佔最多。  

8 .  截 至 二 零 零 六年 年 底 ， 工 業貿 易 署 及 有 關政 府 認 可 機 構

共簽發 19 033 份《安排》原產地證書，而總值約港幣 68 億

                                                 

3 沒 有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數 字 。 第 一 次 經 濟 影 響 評 估 並 不 包 括 《 安 排 》 下 貨 物 貿 易

開 放 措 施 所 引 動 的 資 本 投 資 數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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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貨物在進口內地時可獲豁免關稅 4。有關的最主要出口貨

物包括藥用及護理用品、塑膠及塑膠製品，以及紡織及成衣

製品。  

服務貿易 

9 .  服務貿易方面， 74%的受訪公司認為《安排》對香港經濟

有 利 ， 47%認 為 《 安 排 》 對 所 屬 行 業 有 利 。 從 事 銀 行 服 務 、

會計、審計和簿記服務，以及法律服務的受訪公司給予《安

排 》 最 高 的 評 價 ， 認 為 《 安 排 》 對 所 屬 行 業 和 公 司 本 身 有

利。  

10  根 據 第 一 次 研究 ， 在 二 零 零四 年 ， 《 安 排》 所 引 動 的 額

外資本投資為港幣 10 億元。是次研究顯示，在二零零六年年

底累積的額外資本投資已增至港幣 48 億元，兩年間的升幅達

380%。預計二零零七年及之後再會有港幣 24 億元的額外資

本投資。按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七年及之後的實際和計劃額

外資本投資額計算，以分銷服務和貨運及物流業佔其中大部

分。  

11 .  截至二零零六年年底，有 1 021 份《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

書》的申請獲得批准，共簽發 1 697 份證明書 5，涉及的服務

行 業 主 要 包 括 運 輸 及 物 流 服 務 、 分 銷 服 務 、 廣 告 及 建 築 服

務。  

“個人遊”計劃 

12.  截至二零零六年年底，“個人遊”計劃涵蓋 44 個內地城

市 6。根據計劃訪港的內地旅客超過 1 720 萬人次，佔訪港內

地旅客總人次（ 4  360 萬人次）的 39%。在二零零四年，“個

人遊”旅客所佔的相關百分率為 28%。  
                                                 

4 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 共 簽 發 2 2  4 2 9 份 《 安 排 》 原 產 地 證 書 ， 涉 及 總 值 逾 港

幣 8 0 億 元 的 出 口 貨 物 。  

5 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底 ， 共 批 准 1  0 6 3 份 申 請 ， 並 簽 發 1  7 5 3 份 《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證 明 書 》 。  

6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 計 劃 涵 蓋 的 城 市 增 至 4 9 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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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在 二 零 零 四 年至 二 零 零 六 年期 間 ， 根 據 “個 人 遊 ” 計 劃

訪港的旅客帶來了港幣 227 億元的額外旅客消費。在二零零

六年，估計有關的額外旅客消費為港幣 93 億元，較二零零四

年的水平接近增加 38%。旅客消費主要在於零售、酒店住宿

及飲食業方面。  

因實施《安排》而創造的職位 

14.  第 一 次 研 究 估計 ， 《 安 排 》第 一 階 段 的 實施 為 香 港 居 民

在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創造約 29 000 個職位。是次研究

顯示，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六年期間，《安排》首三個階段

為香港居民在香港創造的新職位約有 35 000 個，分項數字載

於下表。  

因《安排》首三個階段的實施而  
為香港居民在香港創造的職位數目  

年份  貨物貿易  服務貿易  “個人遊”計劃

二零零四年  1  000* 1  415* 19 158 #  

二零零五年  736  2  880 -1  343＠  

二零零六年  1  583 1  582 7  927 

合計  3  319 5  877 25 742  

總計  34  938  

 

*  根 據 二 零 零 四 年 ／ 二 零 零 五 年 進 行 的 第 一 次 研 究 結 果估計。  
#  根 據 最 新 數 據 而 修 訂 的 估 計 數 字 。  
@  因 “ 個 人 遊 ” 計 劃 的 實 施 而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創 造 的 新 職 位 數 目

有 所 減 少 ， 原 因 是 勞 工 生 產 力 上 升 ， 以 及 入 境 不 過 夜 的 “ 個

人 遊 ” 旅 客 較 過 夜 旅 客 的 升 幅 為 高 。  
 
 

把《安排》在內地創造並由香港居民出任的 1 000 個新職位

計算在內 (見下文第 18 段 )，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六年期間，

《安排》的實施為香港創造約 36  000 個新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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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預 計 二 零 零 七年 及 之 後 ， 香港 會 因 實 施 《安 排 》 首 三 個

階段的貨物及服務貿易開放措施而增加 3 642 個新職位。另

外 ，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及 之 後 ， 在 內 地 會 為 香 港 居 民 創 造 1 438
個新職位。  

貿易投資便利化 

16.  是 次 量 化 研 究的 範 圍 並 不 包括 貿 易 投 資 便利 化 措 施 ， 但

當 局 嘗 試 搜 集 關 於 《 安 排 》 貿 易 投 資 便 利 化 措 施 自 實 施 以

來，對吸引外資來港方面的資料。內地在二零零四年八月底

實 施 新 的 投 資 便 利 化 措 施 ， 鼓 勵 內 地 企 業 到 香 港 和 澳 門 投

資。根據內地當局的資料，二零零四年九月至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期間，共有 603 家內地企業獲批准來港投資，計劃投資

的金額涉及 39 億美元。  

17 .  當 局 進 行 的 一 項 研 究 又 顯 示 ， 截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一

日，在香港設立的 3 845 家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當中，有

28%認 為 《 安 排 》 改 善 了 香 港 的 營 商 環 境 ， 使 香 港 成 為 設 立

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的理想地點。此外，在二零零六年，

由投資推廣署協助於香港開設或擴展業務的 246 家外地公司

當中，有 61 家 (或 25%)認為《安排》是影響投資決定的相關

因素。 

對內地的效益 

18.  是 次 研 究 以 香 港 為 主 ， 但 當 局 也 搜 集 了 一 些 關 於 《 安

排 》 對 內 地 經 濟 影 響 的 數 據 。 二 零 零 四 年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期

間，《安排》引動在內地服務業的投資金額達港幣 92 億元。

截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年 底 ， 《 安 排 》 在 內 地 創 造 的 新 職 位 接 近

17 000 個（ 1 000 個由香港居民出任，約 16 000 個由內地居

民出任）。然而，《安排》為內地帶來的主要效益在於無形

效益，即是把優質資本和管理技巧轉移到內地，促進內地的

長遠經濟發展。  

深化《安排》實施和進一步開放 

19.  當 局 十 分 重 視業 界 對 《 安 排》 實 施 及 進 一步 開 放 措 施 的

意見。部分從事製造／出口行業的公司表示，他們未能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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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安排》的關稅優惠，其中原因是他們不熟悉有關的申

請程序。部分服務行業的受訪公司希望內地市場的規管環境

能進一步改善，方便他們根據《安排》開設業務，以及希望

進 一 步 擴 大 和 深 化 《 安 排 》 的 貿 易 開 放 措 施 。 此 外 ， 因 應

《專題小組》的另一項建議，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在二零零七

年三月三十日主持了一個《安排》諮詢會，收集商界和專業

界對《安排》實施及進一步開放的意見。當局將繼續透過不

同渠道與內地有關單位討論《安排》實施方面的問題；而新

一輪《安排》開放措施亦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底公布。  

總結  

20.  是 次 研 究 嘗 試提 供 一 些 關 於《 安 排 》 對 香港 經 濟 影 響 的

量 化 資 料 。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 《 安 排 》 帶 來 的 無 形 效 益 有 很

多，其中，《安排》創造了一個全新的經濟平台，讓香港能

長遠加強與內地的經貿關係。此外，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

危機後香港經濟持續放緩，“沙士”疫症的爆發更令香港經

濟受到進一步打擊，《安排》的實施有助重建對香港經濟的

信心。雖然過去數年的消費、投資及整體經濟復甦的強勁升

勢，並不能全部歸因於《安排》的實施，但《安排》在提升

信心方面無疑十分重要，有助推動經濟開始復甦。附載報告

I I 詳列《安排》對經濟影響的質化分析。  

21 .  最 後 ， 我 們 要指 出 進 行 意 見調 查 來 量 化 《安 排 》 經 濟 重

要性的實際作用，將隨時間過去而減低。在此類調查中，我

們依賴受訪者認為《安排》對他們的影響而作出評估，但這

類觀感將隨時間過去而減退和改變。此外，《安排》的效益

往往與整體的宏觀環境有密切關係，因此難以把這些效益獨

立抽離並作有意義的量化研究。  

背景   

22.  《 安 排 》 是 內地 與 香 港 簽 訂的 首 項 自 由 貿易 協 議 。 自 二

零零三年六月首次簽訂《安排》後，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

年和二零零六年分別簽訂了三項《安排》補充協議，最新的

《安排》補充協議三在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生效。《安排》

由三大貿易自由化和合作支柱組成，即貨物貿易、服務貿易

和貿易投資便利化， “個人遊 ”計劃屬於服務貿易的開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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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一 。 當 局 曾 先 後 透 過 不 同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2101/02-
03(01)號、 CB(1)2524/02-03(01)號、 CB(1)1710/03-04(04)號、

CB(1)2500/03-04(01) 號 、 CB(1)90/05-06(01) 號 及

CB(1)1898/05-06(01)號文件 )向委員會匯報關於《安排》的詳

情和實施細節。  

 

工商及科技局  
二零零七年六月  



 

《內地與 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 (“ 《安排》” )  

對香港經 濟的影響的評估  

評估報告  

目錄  段數  

背景  1 - 2  

《安排》的整體影響  3 - 6  

主要結果摘要   

對《安排》的經濟效益的整體意見  a - c  
服務貿易  d - i  
貨物貿易  j - n  
“個人遊”計劃  o - s  
貿易投資便利化  t -x  
影響《安排》的效益的因素  y - z z  
  

附件 I  是次調查涵蓋的服務行業   

附件 I I  二零零六年《安排》原產地證書申請的統計數字   

附錄 I  服務貿易   

附錄 I I  貨物貿易   

附錄 I I I  “個人遊”計劃   

附錄 IV  貿易投資便利化   

 

附載報告 I



 

《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 (“ 《 安 排 》 ” )  

對香港經濟的影響的評估  
（ 概 要 ）  

背景  

1 .  《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 (“ 《 安 排 》 ” )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開始實施，並先後經過三個階段，逐步擴大所涵蓋的

貨物和服務行業範疇。在二零零四年第四季／二零零五年第一季，當局

首次進行關於《安排》的經濟影響評估，並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向立法會

提交有關的評估結果。  

2 .  《 安 排 》 實 施 已 有 三 年 ， 當 局 (由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牽 頭 ， 包 括 工 業 貿

易 署 、 經 濟 分 析 及 方 便 營 商 處 和 政 府 統 計 處 )最 近 完 成 關 於 《 安 排 》 對

香港經濟的影響的最新評估。是次評估的主要結果概述於下文。  

《安排》的整體影響  

3 .  《 安 排 》 所 帶 來 的 部 分 效 益 (例 如 ， 提 升 信 心 和 更 容 易 進 入 內 地 市

場 )或許難以量化，但其他方面的效益 (例如《安排》所引動的就業機會

及 資 本 投 資 )則 可 以 估 計 。 《 安 排 》 在 就 業 機 會 及 資 本 投 資 方 面 對 香 港

經濟的影響概述於圖 1 及圖 2。  

4 .  雖然由於《安排》的實施而在香港聘用的人數似乎相對較少，在二

零零六年年底約有 35  000 人，及 佔總就業人數少於 1%，但《安排》所

創造的新職位數目卻相當可觀，約佔二零零六年失業人口數目的四分之

一，及佔自二零零三年年中新增職位總數淨額近 12%。  

5 .  此外，《安排》的實施對內地經濟也有好處。截至二零零六年，在

內地《安排》相關服務行業所創造的新職位總數達 16  700 個，其中 1  000
個新職位由香港居民出任，其餘 15  700 個則由非香港居民 (大概是內地

居民 )出任 (圖 3 )。  

6 .  計及《安排》在香港和內地為香港居民所創造的新職位，截至二零

零六年，《安排》所引動的新增就業機會共有 36  000 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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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安排》 所引動在香 港創造的就業機會 ／新職位摘要  

 貨物貿易 ^  服務貿易  “個人遊 ”計劃  合計  

截至年底  
聘用  

人數 ( + )  
創造的

新職位  
聘用  

人數 ( + )
創造的

新職位

聘用  
人數 ( + )

創造的

新職位  
總聘用

人數 ( + )
創造的

新職位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二零零四 年  1 0 00 * 1  00 0  1  41 5* 1  41 5 1 9  1 58 # 1 9  1 58  2 1  5 73 2 1  5 73
二零零五 年  1  73 6  7 3 6  4  29 5 2  88 0 1 7  8 15 ~ -  1  34 3 ~  2 3  8 46 2  27 3  
二零零六 年  3  31 9  1  58 3  5  87 7 1  58 2 2 5  7 42 7  92 7  3 4  9 38 1 1  0 92
二零零七 年  

及之後  

4  88 1  1  56 2  7  95 7 2  08 0 -  -  -  -  

註：  (+)  聘用人數指在每段期間完結時的聘用人數。  

 (^)  貨物貿易的聘用人數是根據相應年份由於《安排》的實施而引致的聘用人數變動估計的。  

 (*)  根據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進行的上次《安排》經濟影響評估調查結果。  

 (#)  根據最新數據修訂的估計數字。  

 (~)  詳情參閱第 (q)和 ( r )段。  

 
 

圖 2：《安排》 所引動在香 港的資本投資摘要  

(百 萬港元 )
  貨物貿易   服務貿易  總計  

二零零四 年 *  不適用  1 , 01 2 不適用 

二零零五 年   1 0 3 2 , 09 4 2 , 19 7 
二零零六 年   2 0 2 1 , 73 3 1 , 93 5 
二零零七 年  

及之後   

2 3 9 2 , 40 6 2 , 64 5 

註： (*)  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數字加起來可能不等於實際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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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安排》 所引動在內 地創造的就業機會 ／職位  

 
聘 用  

人 數  

其 中  
香 港  

居 民 佔

非 香 港

居 民 佔

創 造 的

新 職 位

數 目  

其 中  
香 港  

居 民 佔  
非 香 港  
居 民 佔  

二零零四 年 *  2  84 2  5 4 4  2  29 8  2  84 2 5 4 4 2  29 8 
  ( 1 9 %) ( 8 1 %)  ( 1 9 %) ( 8 1 %) 
二零零五 年 9  41 4  5 7 4  8  84 0  6  57 2 3 0 6  54 2 
  ( 6 % ) ( 9 4 %)  ( 0 .5 % ) ( 9 9 . 5 %) 
二零零六 年 1 6  6 96  1  00 0 1 5  6 96  7  28 2 4 2 6 6  85 6 
  ( 6 % ) ( 9 4 %)  ( 6 % ) ( 9 4 %) 
二零零七 年及之後  3 0  1 78  2  43 8 2 7  7 40  1 3  4 82 1  43 8 1 2  0 44 
  ( 8 % ) ( 9 2 %)  ( 1 1 %) ( 8 9 %) 

註：  (*)  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進行的調查結果。當時的調查只涵蓋《安排》第一階段

的服務行業、貿易貨品和“個人遊”計劃。  

 (   )  佔總數的百分率。  
 

主要結果 摘要  

( a )  對 《 安 排 》 的經 濟效 益 的 一 般 意見 ： 大 部 分 受訪 的 商業機 構 認 為

《 安 排 》 對 香 港 經 濟 有 利 (圖 4 )。 我 們 曾 向 貿 易 及 服 務 業 界 的 行

政 總 裁 和 管理 高 層進 行 非 正 式諮 詢 ，所 得 的 意 見一 致 認為 ， 一 九

九 七 年 的 亞洲 金 融危 機 引 致 香港 經 濟持 續 放 緩 ，加 上 二零 零 三 年

上 半 年 的 “沙 士 ”疫 症 進 一 步打 擊 香港 經 濟 ， 《安 排 》的 實 施 發

揮 了 重 建 信心 的 重要 作 用 。 投資 意 欲自 二 零 零 三年 第 三季 開 始 回

升。  

圖 4：受訪機構 對《安排》 為香港經濟帶來的 效益的整體意見  

   (佔 總數的百分率 )
 有利  並無好處 ／負面 不適用／ 全無作用

貨物貿易  8 9  1 1  -  
服務貿易  7 4  4  2 2  

 

( b )  香 港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第 二 季 下 調 0 . 7 %， 其 後 止 跌 回

升，第 三季和第四季分別 錄得 4 . 0 %及 4 .8 %的增長 ，之後再 進一

步 攀 升 ， 在二 零 零四 年 、 二 零零 五 年及 二 零 零 六年 分 別按 年 增 長

8 . 6%、 7 . 5 %及 6 . 9% (圖 5) ( 1)。機器、設備及電腦軟件的投資自二

                                                 

(1)2007 年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的實質增長比上年同期增加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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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零 四 年 開始 反 彈， 錄 得 雙 位數 字 的增 幅 。 私 人消 費 在二 零 零 二

年 及 二 零 零三 年 連續 兩 年 下 跌後 恢 復增 長 。 恒 生指 數 在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後 強 勁 反 彈 ，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收 報 19  96 5
點 ( 2)。 雖 然 種 種 反 彈 情 況 或 非 完 全 歸 因 於 《 安 排 》 ， 但 《 安 排 》

在提升信心方面無疑十分重要，有助推動經濟開始復甦 (圖 6)。  

圖 5：香港本地 生產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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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恒生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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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恒生指數持續上升，在 2007 年 5 月 17 日收市報 20 995 點。  

10 億港元 

實質增長(右邊) 

一季 二季 三季 四季 一季 二季  三季 四季 一季 二季 三季 四季 一季  二季  三季  四季 

一季  二季  三季 四季 一季  二季  三季  四季 一季  二季  三季  四季 一季 二季  三季  四季 

期末計算 

25 000 

20 000 

15 000 

10 000 

5 000 

一季  

一季 四月  

 

 



 

( c )  隨著經濟活動整體增加，勞工需求激增，總就業人數屢創新高，失
業 率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中 的 8 .5%下 降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第 四 季 的
4 .4% (圖 7 ) ( 3 )，其間勞工市場創造了約 299  000 個新職位，令各行
各業不同技術水平的工人受惠。  

圖 7：失業率及新職位數目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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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 Provisional figures.  

 

一季 二季 三季 四季 一季 二季 三季 四季一季 二季 三季 四季 一季 二季 三季 四季 

失業率(左邊) 

(數目) 
80 000 

60 000 

40 000 

20 000 

-20 000 

-40 000 
一季 

註：(#) 預估數字 

( d )  服務貿易 ( 4 )：調查涵蓋 22 個服務業組別，相當於《安排》所涵蓋
的 27 個服務行業中的 25 個 (見附件 I註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調查涵蓋的機構總數估計達  149  749  家。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七日，
持有《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 (“《證明書》” )的 968 家機構中，有
306 家被揀選接受訪問；其餘 148  781 家沒有《證明書》的機構中，則
有 1  763 家被揀選接受訪問，整體回應率為 8 7 % (分別有 75%的《證明
書》持有人和 89%的非持有人回應 )。圖 8 及圖 9 顯示截至二零零七年
四月底，《證明書》申請獲批及《證明書》的簽發情況。從圖中可見，

簽發的《證明書》大部分涉及運輸及物流服務，以及分銷服務。  

 

                                                 

( 3 )  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持續下降，跌致二零零七年第一季的 4.3%。  

( 4 )  詳情參閱附錄 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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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獲批的《 香港服務提供者證 明書》申請  
和所簽發 的《證明書》數目     

Mar Jun Sep Dec Mar Jun Sep Dec Mar Jun Sep Dec Mar Apr
2004 2005 2006 2007

As at end of

0

500

1,000

1,500

2,000

C
um

ul
at

iv
e 

N
o.

 HKSS applications approved   
 HKSS certificates issued

668

1 697

1 021

177

1 052
978

1 6601 6341 5951 555
1 488

1 414

1 196
1 322

931

658

344

806
746

515

350

915861

1 063

1 7531 739

946
995

 

 

圖 9：截 至 二零 零七 年四月 底 按主 要服 務行業 劃 分的

《香港服 務提供者證明書》 簽發數目  

Note : (  ) Share in the total number of HKSS certificates issued.

Transport and logisitics services
1 032 (58.9%)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construction and 
related engineering services

73 (4.2%)
Advertising services

79 (4.5%)

Distribution services
337 (19.2%)

Others
232 (13.7%)

 

( e )  7 4 % 的 受 訪 機 構 認 為 《 安 排 》 對 香 港 經 濟 有 利 ， 47 % 認 為 《 安

排》對所屬行業有利，而 9 2 %則認為《安排》對他們所屬的機構

有 利 。 認 為《 安 排》 對 香 港 經濟 、 對所 屬 行 業 及／ 或 在內 地 的 業

務 有 利 的 ，尤 其 以銀 行 服 務 ，信 息 技術 服 務 ， 會計 、 審計 和 簿 記

服務、法律服務、建築設計及工程服務較多 (圖 10 a )。  

運輸及物流服務 
1 032 (58.9%) 

其他 
232 (13.7%) 

建築專業服務及建築 
及相關工程服務 

73 (4.2%) 
廣告服務 
79 (4.5%) 

分銷服務 
337 (19.2%) 

註︰(  ) 佔所簽發《證明書》總數的百分率 

2 000 

1 500 

1 000 

500 

截至月底 

累
積

數
目

 

獲批的《證明書》申請 
所簽發的《證明書》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2004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2005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2006 

三月   四月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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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a：服務提供者對《安 排》的整體意見  

(佔 總數的百分率 )  

行業組別  
對香港經 濟  

有利  
對所屬行 業  

有利  
對機構本 身

有利 ( # )  

銀行服務  9 6  8 8  1 0 0  

會計、審計和簿記  9 1  6 6  1 0 0  

信息技術  9 2  4 2  7 5  

法律服務  8 9  5 9  1 0 0  

建築設計及工程服務  6 8  5 8  7 2  

整體 ( 22 個 行業 )  7 4  4 7  9 2  

註：  (#)  只適用於在內地有業務並認為《安排》對業務有影響的機構。  

 

( f )  按上述 22 個服務業組別整體計算，在二零零五年，《安排》所引

動在香港的額外資本投資為港幣 21 億元，二零零六年為港幣 17
億 元 ， 預 期 二零 零七 年 及 之 後 再會 有港 幣 24 億 元 。 過去 數 年 ，

《 安 排 》 所引 動 的額 外 投 資 主要 投 放在 工 業 裝 置及 機 械方 面 。 在

這 2 2 個 服 務 業組別 當 中 ， 分 銷服 務、 貨 運 及 物 流業 過去 數 年 佔

了大部分的額外投資 (圖  10 b )。  

圖 10 b：《安排》所引動在 香港服務業的資本 投 資  

(百 萬港元 )  

行業組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 年及

之後 (預計 )  

分銷服務  1 9 2  1 , 55 5  9 1 2  7 3 5  

貨運及物流  4 3 4  4 8 0  5 5 8  1 , 02 6  

旅遊及相關服務  1  3 5  1 8 7  3 4 6  

整體 ( 22 個 行業 )  1 , 01 2  2 , 09 4  1 , 73 3  2 , 40 6  

註：  (*)  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進行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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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在 內 地 的 資本 投 資較 在 香 港 的為 多 。在 二 零 零 五年 ， 《安 排 》 所

引 動 在 內 地 的投 資額 為 港 幣 4 2 億 元， 二 零 零 四 年至 二零 零 六 年

期 間 ， 分 銷服 務 業和 貨 運 及 物流 業 佔在 內 地 投 資額 的 最大 份 額 ，

預 期 這 兩 個 行 業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及 之 後 會 繼 續 在 內 地 作 大 量 投 資

(圖 1 0 c )。 銀 行 服 務 業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及 二 零 零 五 年 涉 及 的 投 資 也

相當大。  

圖 10 c： 《安排》所引動在 內地服務業的資本 投資  

(百萬港元 ) 

行業組別  二零零四 年 * 二零零五 年 二零零六 年  

二零零七 年及

之後 (預計 )  

分銷服務  8 6 2  1 , 57 5  7 1 6  1 , 14 3  

銀行服務  8 0 9  1 , 08 0  2 4 0  1 2 0  

客運及物流  7 2 6  1 , 09 5  7 7 8  1 , 45 4  

整體 ( 22 個 行業 )  2 , 86 7  4 , 21 8  2 , 10 6  4 , 64 1  

註：  (*)  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進行的調查結果。  

 

( h )  就 業 方 面 ， 《安 排》 所 引 動 為 香 港 22 個 行 業 組 別創 造的 就 業 機

會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及 二 零 零 六 年 估 計 分 別 為 4  3 00 個 及 5  9 00
個，預期在二零零七年及之後會增至約 8  0 00 個。《安排》為香

港 的 分 銷 服務 業 創造 最 多 新 職位 ， 在二 零 零 五 年及 二 零零 六 年 分

別約為 2  80 0 個及 1  10 0 個 (圖 10d )。  

圖 10 d：《安排》所引動為 香港服務業創造的 就業機會  

(聘 用人數 )  

行業組別  二零零四 年 *  二零零五 年  二零零六 年  

二零零七 年及

之後 (預計 )  

分銷服務  3 8 6  ( 3 86 )  3  21 6 ( 2  8 30 ) 4  33 0 ( 1  1 14 )  4  35 4 ( 2 4 )  

貨運及物流  7 6 5  ( 7 65 )  4 9 1 ( - 2 74 ) 5 1 5  ( 2 4 )  7 0 8  ( 1 93 )

旅遊及相關服務 2 4  ( 2 4 )  9 5  ( 7 1 )  3 3 2  ( 2 37 )  6 9 2  ( 3 60 )

整體 ( 22 個 行業 ) 1  41 5  ( 1  4 15 ) 4  29 5 ( 2  8 80 ) 5  87 7 ( 1  5 82 )  7  95 7 ( 2  0 80 )

註：  (*)  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進行的調查結果。  

 (   )  創造的新職位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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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至 於 《 安 排 》 為 2 2 個 服 務 業 組 別 所 引 動 在 內 地 創 造 的 就 業 機

會 ， 同 樣 以分 銷 服務 業 和 貨 運及 物 流業 所 創 造 的最 多 ，聘 用 的 員

工和出任新職位的大部分為非香港居民 (圖 10 e )。  

圖 10 e︰ 《安排》所引動為 內地服務業創造的 就業機會  

(聘 用人數 )  

 二 零 零 四 年 *  二 零 零 五 年  二 零 零 六 年  
二 零 零 七 年 及  
之 後 (計 劃 )  

行業組別  
香港  
居民  

非香港  
居民  

香港  
居民  

非香港

居民  
香港  
居民  

非香港  
居民  

香港  
居民  

非香港

居民  

4 6 4  9 6 7  3 0 4  3  34 4  6 8 2  7  55 2  1  02 5  1 0  8 26分銷服務  

  (  - 16 0) ( 2  3 77 ) (  37 8 ) ( 4  2 08 )  (  34 3 ) ( 3  2 74 )
6 2  1  03 9  1 6 5  3  98 9  1 7 1  5  39 9  3 0 3  6  60 0  貨運及物流  

   (  10 3 ) ( 2  9 50 ) (  6 )  ( 1  4 10 )  (  13 2 ) ( 1  2 01 )
6  8 7  8  1 1 5  8  1 5 5  1 4  2 4 4  銀行服務  

   (  2 )  (  28 )  (  0 )  (  40 )  (  6 )  (  89 )  
0  0  0  6  1  2 5  8  9 3  旅遊及相關

服務  
 

  (  0 )  (  6 )  (  1 )  (  19 )  (  7 )  (  68 )  

5 4 4  2  29 8  5 7 4  8  84 0  1  00 0  1 5  6 96  2  43 8  2 7  7 40整體  
(22 個行業 )    (  3 0 )  ( 6  5 4 2 ) (  4 2 6 )  ( 6  8 5 6 )  ( 1  4 3 8 ) ( 1 2  0 4 4 )

註：  (*)  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進行的調查結果。  

 (   )  創造的新職位數目。  

 
( j )  貨 物 貿 易 ( 5 )： 調 查涵 蓋 約 8  90 3 家 機 構 ， 當 中 4 %為 曾 申 領 《 安

排 》 原 產 地證 書 從事 港 產 《 安排 》 項目 貨 品 出 口的 製 造商 ／ 貿 易

商 ， 或 曾 申請 把 商品 列 入 二 零零 六 年第 二 階 段 《安 排 》原 產 地 規

則 磋 商 的 製 造 商  (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四月 底 ， 獲 批 的 《 安排 》 原 產

地證書申請有 22  4 2 9 宗，見圖 11 及附件 I I )；其餘 9 6 %是從事

《 安 排 》 涵蓋 貨 品出 口 往 內 地但 沒 有申 請 或 使 用《 安 排》 原 產 地

證 書 的 貿 易 商。 363 家 已 申 請 或持 有《 安 排 》 原 產地 證書 的 機 構

中，有 19 9 家經抽樣揀選接受訪問，其中 16 3 家作出回應。至於

其餘 8  5 40 家輸出《安排》涵蓋貨品但沒有使用《安排》原產地

                                                 

(5) 詳情參閱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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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的機構，當中有 34 9 家經抽樣揀選接受訪問，其中 25 5 家作

出 回 應 ， 整 體 回 應 率 為 76 % (分 別 有 8 2 %的 《 安 排 》 原 產 地 證 書

使用者和 73 %的非使用者回應 )。  

( k )  截 至 二 零 零七 年 四月 底 獲 批 的《 安 排》 原 產 地 證書 申 請當 中 ， 以

涉 及 紡 織 及 成 衣 製 品 (3 0 . 5 % )的 申 請 佔 最 多 ， 其 次 是 食 品 及 飲 品

( 2 0 . 1 % ) ， 以 及 藥 用 及 護 理 用 品 (1 4 .3 % ) 。 然 而 ， 按 出 口 貨 值 計

算，藥用及護理用品則佔出口總值近 4 3 %，其次是塑膠及塑膠製

品 (1 9 %)，以及紡織及成衣製品 (1 3 . 2% ) (圖 1 2 )。  

 

圖 11： 獲批的《安排》原 產地證書申請數目 及涉及的出口貨值  

Mar Jun Sep Dec Mar Jun Sep Dec Mar Jun Sep Dec Mar Apr
2004 2005 2006 2007

As at end of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Cumulative No.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HK$ Mn

  No. of CO (CEPA) applications approved
  Export value involved (HK$ Mn)

238

10 055

8 296

5 875

474

11 937

4 393
3 008

2 1021 147
536

19 033

16 821

13 874

1,572 2,241
2,796

3,516
4,208

4,872
5,772

8,029

767 1,150

7,687
6,770

22 429
21 580

 

百萬港元 

貨值 

獲批的《安排》原產地證書申請數目 
涉及的出口貨值(百萬港元) 

累計總數 

截至月底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三月    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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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截至二零 零七年四月底按主 要貨物類別劃分的  
獲批《安 排》原產地證書申 請數目  

Note : (  ) Share in total.

HK$1,059.0 million
(13.2%)

HK$877.7 million
(10.9%)

HK$579.1 million
(7.2%)

HK$529.1 million
(6.6%)HK$1,528.9 million

(19.0%)

HK$3,455.4 million
(43.0%)

(a) Export value involved (b) Number of applications

3 548
(15.8%)

1 207
(5.4%)

3 095
(13.8%)

4 513
(20.1%)

6 851
(30.5%)

3 215
(14.3%)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Plastics and plastic articles Textiles and clothing Food and beverages
Chemical productsBase metal products Others

  

( l )  在受訪機構當中，有 89 %認為《安排》對香港經濟有利，有 77 %
認 為 《 安 排》 對 製造 業 有 利 ，其 中 認為 《 安 排 》對 香 港經 濟 、 所

屬 行 業 ， 以及 ／ 或其 機 構 在 內地 的 業務 有 利 的 ，以 從 事藥 用 及 護

理用品業的機構所佔百分率最高 (圖 13 a )。  

圖 13 a：貿易商／製造商對 《安排》的整體意 見  

(佔 總數的百分率 ) 

 

對香港經 濟

有利  
對香港的 製

造業有利

對公司的 未

來業務有 利

對公司目 前與內

地市場有 關的

業務有利  
藥用及護理用品 9 3 9 5 7 8 8 1 
食品及飲品  9 0  8 9  5 5  5 0  
整體  8 9 7 7 3 5 2 6 
 

( m )  在 二 零 零 五年 ， 《安 排 》 所 引動 在 香港 的 額 外 資本 投 資淨 額 為 港

幣 1 .03 億元，二零零六年為港幣 2 . 02 億元，而在二零零七年及

之 後 ， 因 《 安 排 》 而 計 劃 增 加 的 資 本 投 資 淨 額 將 達 港 幣 2 . 3 9 億

元 。 從 事 生產 ／ 出口 藥 用 及 護理 用 品的 機 構 佔 二零 零 五年 至 二 零

零七年及之後的實際／計劃資本投資總額約 70 % (圖 13 b)。  

涉及的出口貨值  

10.59 億港元 

申請數目  

5.791 億港元 

5.291 億港元 

8.777 億港元 

15.289 億港元 

34.554 億港元 

註︰(  ) 佔總數的百分率 

藥用及護理用品 
金屬及五金產品 

塑膠及塑膠製品 
化工產品 

紡織及成衣製品 
其他 

食品及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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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b：《安排》為貿易商 ／製造商所引動在 香港的資本投資  

(百萬港元 ) 

商品類別  二零零五 年 二零零六 年 二零零七 年及之後 (預 計 )*

藥用及護理用品 3 6 .3  1 8 8 . 2  1 5 9 . 4  
食品及飲品  2 6 .8  2 3 .4  6 4 .5  
《 安 排 》 涵 蓋 的

所有商品 類別  1 0 3 . 3  2 0 2 . 2  2 3 8 . 9  

註： (*)  只涵蓋曾使用《安排》原產地證書，或曾申請把商品列入二零零六年第二階

段《安排》原產地規則磋商，或曾在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首八個月內出

口《安排》涵蓋的貨物的貿易商／製造商。  

 

 

( n )  隨 　 《 安 排》 所 引動 的 資 本 投資 增 加， 估 計 在 二零 零 五年 和 二 零

零六年分別在香港增設了 73 6 個 和 1  5 83 個新職位。在二零零七

年及之後，計劃會另外增設 1  5 62 個新職位。此外，增設的職位

同樣大部分涉及藥用及護理用品的生產或貿易 (圖 13 c )。  

圖 13 c： 因《安排》的實施 而在香港的貿易／ 製造業創造的新職 位 #  

(新職位數目 ) 

商品類別  二零零五 年 二零零六 年 二零零七 年及之後 (預 計 )*

藥用及護理用品 712 924 1 249 
食品及飲品  25 82 75 
《 安 排 》 涵 蓋 的

所有商品 類別  736 1 583 1 562 

 
註：  (*)  只涵蓋曾使用《安排》原產地證書，或曾申請把商品列入二零零六年第二階

段《安排》原產地規則磋商，或曾在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首八個月內出

口《安排》涵蓋的貨物的機構。  

 (#)  由於以往在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進行的調查中沒有編製同類分項數字，

因此無法估計個別行業的累計聘用人數。  

 

( o )  “個人遊 ”計劃 ( 6 )：訪港內地旅客人數持續上升 (圖 14)。“個人

遊 ” 計 劃 提供 愈 來愈 多 的 方 便， 令 內地 旅 客 訪 港的 次 數增 加 ， 但

部 分 內 地 旅客 則 縮短 了 在 港 逗留 的 時間 。 此 外 ，隨 着 內地 旅 客 對

“ 個 人 遊 ”計 劃 更為 熟 悉 ， 有愈 來 愈多 內 地 旅 客會 轉 為以 “ 個 人

遊 ” 模 式 來港 。 換句 話 說 ， 即使 沒 有推 行 “ 個 人遊 ” 計劃 ， 有 關

旅客也會前來香港 (即轉移效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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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自推行“個人遊” 計劃後的訪港內地 旅客人次  

(人 次 )  

    總 計  
根 據  

“ 個 人 遊 ” 計 劃 訪 港  
並 非 根 據  

“ 個 人 遊 ” 計 劃 訪 港   

    合 計  入境不過夜 過 夜  合 計  入境不過夜 過 夜  合 計  入境不過夜 過 夜  

二零零三年 七月至十二月 5 231 851 1 671 508 3 560 343 667 271 136 022 531 249 4 564 580 1 535 486 3 029 094 

二零零四年   12 245 862 4 451 980 7 793 882 4 259 601 1 176 537 3 083 064 7 986 261 3 275 443 4 710 818 

二零零五年   12 541 400 4 511 695 8 029 705 5 550 255 2 002 155 3 548 100 6 991 145 2 509 540 4 481 605 

二零零六年   13 591 342 5 157 064 8 434 278 6 673 283 2 509 947 4 163 336 6 918 059 2 647 117 4 270 942 

 

( p )  計 及 旅 遊 發展 局 根據 其 調 查 結果 估 計的 各 種 影 響和 轉 移效 應 ， 估

計 “ 個 人 遊 ” 計 劃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促 成 的 額 外 旅 客 消 費 為 港 幣 93
億元 (圖 15 )。按有關旅遊服務對本地生產總值的增值因子推算，

估 計 “ 個 人遊 ” 旅客 在 二 零 零六 年 的額 外 消 費 淨額 會 令香 港 本 地

生產總值增加港幣 6 5 億元或 0 . 44%。估計這同時也為 2 5  74 2 人

創造了就業機會，即自二零零四年起淨增加 6  60 0 個新職位 ( 7 )。  

( q )  訪 港 旅 遊 服務 的 需求 在 二 零 零三 年 “沙 士 ” 疫 症後 回 升， 旅 遊 相

關 行 業 (例 如 零 售 、 酒 店 、 飲 食 、 本 地 和 跨 境 運 輸 、 個 人 款 待 等 )
的 業 務 收 益 大 幅 回 升 。 相 關 行 業 的 就 業 機 會 也 有 所 增 加 (儘 管 速

度 較 慢 )， 顯 示 僱 主 對 需 求 持 續 上 升 的 情 況 沒 有 絕 對 信 心 前 ， 不

大 願 意 增 聘員 工 。因 此 ， 旅 遊業 的 勞動 生 產 力 最近 從 二零 零 三 年

的谷底急升，這情況從旅遊業的人均增值可見。  

( r )  “ 個 人 遊 ”計 劃 在二 零 零 五 年帶 來 的額 外 旅 客 消費 額 ，與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大 致相 若 。由 於 轉 移 效應 ， 二零 零 五 年 有更 多 內地 旅 客 轉

以 “ 個 人 遊” 模 式來 港 。 此 外， “ 個人 遊 ” 旅 客中 以 入境 不 過 夜

的 佔 多 數 ，雖 然 他們 訪 港 的 次數 可 能較 多 ， 但 與過 夜 旅客 相 比 ，

他 們 在 酒 店住 宿 、飲 食 和 本 地交 通 方面 的 消 費 往往 較 少。 鑑 於 勞

動 生 產 力 上升 ， “個 人 遊 ” 計劃 帶 來的 新 職 位 數目 在 二零 零 五 年

因 而 有 所 減少 。 由於 轉 以 “ 個人 遊 ”模 式 來 港 的人 數 已趨 穩 定 ，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 “ 個 人 遊 ” 計 劃 帶 來 的 額 外 旅 客 消 費 額 再 度 上

升，就業機會因而亦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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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個人遊”計劃的 影響摘要  

 額外旅客 ( # )  
額外旅客  
消費 ( * )  

佔本地生 產

總值  
聘用  
人數  

(創 造的

新職位 )
 (人次 )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   (數目 )  

二零零四年  2  51 3  52 5  6 , 73 4  4 , 71 4  1 9  1 58  1 9  1 58  
二零零五年  2  72 1  38 8  6 , 64 4  4 , 65 1  1 7  8 15  -  1  34 3  
二零零六年  3  27 2  02 9  9 , 27 8  6 , 49 5  2 5  7 42  7  92 7  
註：(#) 額外旅客指由〝個人遊〞計劃所引動的訪港旅客，包括因受計劃吸引而首次

來 港 的 人 士 ， 以 及 因 〝 個 人 遊 〞 計 劃 的 便 利 和 靈 活 性 而 增 加 訪 港 次 數 的 人

士。 

 (*)  包括跨境交通方面的消費。  

 

( s )  最 後 ， 把 額外 旅 客消 費 與 各 個旅 遊 相關 行 業 一 併考 慮 ，並 參 考 個

別 行 業 的 增 值 額 ， 計 算 所 得 的 估 計 直 接 淨 增 值 額 開 列 於 圖 16。
過 去 數 年 ，雖 然 旅遊 相 關 行 業的 整 體就 業 率 穩 步上 升 ，但 “ 個 人

遊 ” 旅 客 的消 費 模式 有 所 改 變， 而 《安 排 》 為 不同 行 業帶 來 的 效

益 也 各 異 。具 體 來說 ， “ 個 人遊 ” 旅客 的 購 物 開支 大 幅上 升 ， 但

酒 店 住 宿 和 飲食 方面 的 消 費 卻 有所 下降 。 圖 16 顯 示 的就 業 人 數

大致反映了這些轉變。  

圖 16： “個人遊”計劃對 選定行業的直接淨 增值額 ^ 

  其中     

 整體經濟  
酒店及

旅舍業 零售業 飲食業

其他個

人服務 #  
跨境旅客  

服務  
額外消費      (百萬港元 )
二零零四年 6 , 48 0  4 1 3  4 , 73 6  9 0 0  4 3 1  2 5 4  
二零零五年 6 , 44 3  1 3 8  5 , 37 4  6 6 7  2 6 4  2 0 1  
二零零六年 8 , 90 7  3 4 0  7 , 68 9  6 7 0  2 0 7  3 7 2  

增值額      (百萬港元 )
二零零四年 4 , 71 4  2 4 6  7 2 7  3 2 9  2 2 2  8 0  
二零零五年 4 , 65 1  8 5  8 3 3  2 4 1  1 4 0  6 0  
二零零六年 6 , 49 5  1 9 6  1 , 11 9  2 3 7  1 1 0  1 2 3  
就業機會      (聘用人數 )  
二零零四年 1 9  1 58  7 9 0  6  30 6  3  14 1  8 7 0  7 4  
二零零五年 1 7  8 15  2 1 3  6  77 9  2  20 4  5 0 0  5 1  
二零零六年 2 5  7 42  6 6 6  1 0  3 39 2  28 2  4 0 8  1 1 9  

註：  (^)  由於這些估計數字並未涵蓋其後的影響，對不同行業的直接影響的總和遠較

對整體經濟的影響為少。  

 (#)  其他個人服務包括旅行代理、機票代理、本地交通和其他個人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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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貿 易 投 資 便 利 化 ( 8 )： 內 地 與 香 港 同 意 在 八 個 領 域 加 強 合 作 ， 包 括

貿 易 投 資 促進 ， 通關 便 利 化 ，商 品 檢驗 檢 疫 、 食品 安 全、 質 量 標

準 ， 電 子 商務 ， 法律 法 規 透 明度 ， 中小 企 業 合 作， 中 醫藥 產 業 合

作，以及知識產權保護。  

( u )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調 查 所 包 括 的 3  8 45 家 地 區 總 部 和 地 區 辦 事 處 當

中，有 2 8 %認為《安排》改善了香港的營商環境，並使香港成為

設立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的理想地點。另外，約有 10 %表示公

司的投資活動受到《安排》影響。  

( v )  根 據 投 資 推廣 署 的資 料 ， 在 二零 零 六年 由 該 署 協助 在 香港 開 設 或

擴 展 業 務 的 2 4 6 家 外 地 公 司 當 中 ， 6 1 家 公 司 (或 2 5 %)表 示 《 安

排》是其考慮投資的因素之一。該 61 家公司當中，有 2 2 家公司

表 示 因 《 安排 》 而在 香 港 投 資， 另 外部 分 則 表 示因 《 安排 》 而 加

快落實其投資計劃，以及／或加大投資金額或增聘員工。  

( w )  根 據 國 家 商務 部 的資 料 ， 在 二零 零 四年 九 月 一 日至 二 零零 六 年 十

二月底期間，獲審批來港投資的內地企業共有 60 3 家，而他們計

劃 投 資 的 總 額 達 39 億 美 元 ， 涉及 的行 業 主 要 包 括貿 易、 顧 問 服

務、研究和開發、旅遊及娛樂、運輸及物流。  

(x )  此 外 ， 政 府的 有 關部 門 及 香 港貿 易 發展 局 已 加 強吸 引 更多 內 地 企

業來港投資的推廣工作，提供全面的方便營商服務和協助。  

( y)  影 響 《 安 排 》 的效益 的 因 素 ： 香港 服務 提 供 者在 內 地 開設 和 經 營

業務時遇到的困難概述於 圖 1 7 及圖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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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根據《安排》在內 地開設業務時遇到 的困難  
(只 包括香港服 務提供者 )                  

在內地開 設業務時遇到的困 難  
表 示 遇 到 困 難 的 機 構 所 佔 百

分率 ^  

沒有困難 4 0 .0 % 

處理申請時間過長 2 1 .7 % 

申請手續繁複 1 8 .9 % 

政策和法規透明度不足 1 3 .3 % 

進入市場的要求過高 1 2 .2 % 

內地官員對《安排》認識不足 1 0 .1 % 

內地不同地區在執行政策方面各異 5 . 0% 

中 央 與 地 方 政 府 之 間 缺 乏 溝 通 或 信

息不一致 

2 . 8% 

註：  (^)  受訪機構可表示遇到一種或多種困難，因此有關的百分率總和或許超逾

100%。  

 

圖 18： 根據《安排》在內 地經營業務時遇到 的困難  
(只 包括香港服 務提供者 )  

在內地經 營業務時遇到的困 難  
表 示 遇 到 困 難 的 機 構 所 佔

百分率 #  

表示沒有困難 ^ 6 3 .2 % 

不熟悉內地的營商環境 2 0 .3 % 

內地稅制複雜或徵稅重 8 . 0% 

政策和法規透明度不足 8 . 0% 

內地不同地區在執行政策方面各異 6 . 8% 

法制複雜 3 . 7% 

註：  (^)  部分受訪機構表示“沒有困難”，因為有關公司是在《安排》下新成立

的。  

 (#)  受訪機構可表示遇到一種或多種困難，因此有關的百分率總和或許超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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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至於香港製造商／貿易商，他們所遇到的困難概述於圖 19。  

圖 19： 香港製造商／貿易 商所遇到影響《安 排》效益的困難  

(佔受訪機構的百分率 )  

 
《安排》 所涵蓋

的所有商 品類別

其中：  
藥用及護

理用品  
食品及

飲品  
1 .  貨 品 不 符 合 《 安 排 》 的

香港原產地規則  3 7  1 6  2 9  
2 .  節省的關稅極少  8  3 1  1 1  
3 .  不熟悉申請程序  1 6  2 0  1 4  
4 .  未 能 符 合 《 安 排 》 原 產

地證書簽發的有關規例  4  0  7  
5 .  受 到 內 地 對 貨 品 分 銷 的

限制規限  5  5  1 0  
6 .  其他 ( # )  5 1  4 3  5 4  
7 .  沒有困難  3  1 6  9  
註：  (#)  不同受訪機構列作“其他”的回應有很大的分別，較為普遍的包括申請

手續繁複、香港缺乏熟練的製造業勞工、簽發《安排》原產地證書需時

過長，以及不適合須快速完成的交易。  

 

( z z )  受訪機構提出可予改善的地方概述於圖 20。  

圖 20： 可進一步改善的地 方  

(舉 出有關範疇的受訪機構所佔的百分率 )  
1 .  准許企業獨資或合資經營  2 5 % 
2 .  降低註冊資本的要求  3 1 % 
3 .  放寬地理位置的限制  2 5 % 
4 .  放寬業務範圍的限制  2 7 % 
5 .  設立一站式諮詢處和專辦櫃位  2 9 % 
6 .  中央政府下放審批權  2 3 % 
7 .  擴大業務範圍  3 1 % 
8 .  拓展內地市場  2 6 % 
9 .  吸引海外投資伙伴合作開拓內地市場  1 7 % 



 

1 

附件 I  

是次調查 涵蓋的服務行業  

1 .  法律服務  

2 .  會計、審計和簿記服務  

3 .  房地產服務  

4 .  廣告服務  

5 .  管理諮詢服務  

6 .  會議及展覽服務  

7 .  電信服務  

8 .  視聽服務  

9 .  建築及相關工程服務  

1 0 .  分銷服務  

1 1 .  保險服務  

1 2 .  銀行服務  

1 3 .  證券服務  

1 4 .  旅遊和相關服務  

1 5 .  建築設計及工程服務  

1 6 .  客運服務  

1 7 .  貨運及物流  

1 8 .  醫療及牙醫服務 (只包括私家醫院 )  

1 9 .  航空運輸服務  

2 0 .  文娛服務  

2 1 .  信息技術服務  

2 2 .  職業介紹機構／人才中介機構服務  

 
註︰  《安排》目前合共涵蓋 27 個服務行業，其中“專利代理服務”和“商標代

理服務”歸類於法律服務。“職業介紹機構服務”和“人才中介機構服

務”則當作單一個服務行業。此外，“專業資格服務”則橫跨多個行業，

有關的經濟影響難以按個別行業分析。至於“個體工商戶”，有可能擁有

商舖的個人抽樣範圍不易找到，因此，後述兩個行業並無包括在是次調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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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I  

《安排》 原產地證書申請的 統計數字  

貨物類別  
接獲的  

《安排》 原產地證

書申請  

獲批的  
《安排》 原產地證

書申請 ( * )  
貨物離岸 價值  

 二 零 零 六

年 底  
二 零 零 七

四 月 底  
二 零 零 六

年 底  
二 零 零 七

四 月 底  
二 零 零 六

年 底  
二 零 零 七

四 月 底  

 (數 目 )  (數 目 )  (數 目 )  (數 目 )  (百 萬 港 元 )  (百 萬 港 元 )

食品及飲品  3 596 4 601 3 534 4 513 480.9 579.1 

食 品 殘 渣 及 動

物飼料  
9 16 9 16 0.4 0.7 

化工產品  1 092 1 275 1 033 1 207 215.4 259.1 
藥 用 及 護 理 用

品  
2 894 3 280 2 835 3 215 3,026.0 3,455.4 

著色劑  825 955 804 934 249.4 289.5 
化妝品  34 43 32 37 1.7 2.9 
塑 膠 及 塑 膠 製

品  
2 652 3 143 2 617 3 095 1,221.3 1,528.9 

皮 革 及 毛 皮 製

品  
18 21 15 16 5.5 5.5 

紙品及印刷品  1 041 1 067 1 003 1 028 75.4 83.0 
紡 織 及 成 衣 製

品  
6 294 7 249 5 891 6 851 879.3 1,059.0 

首飾及貴金屬  168 210 167 209 60.2 69.4 
金 屬 及 五 金 產

品  
749 910 737 900 416.9 529.1 

機 器 及 機 器 用

具  
10 12 9 11 4.8 6.6 

電 機 及 電 子 產

品  
319 387 300 364 61.7 73.1 

光學、照相及  
電 影 儀 器 及 零

件  

66 79 63 76 62.9 77.9 

鐘錶及其零件  131 153 118 140 8.1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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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類別  
接獲的  

《安排》 原產地證

書申請  

獲批的  
《安排》 原產地證

書申請 ( * )  
貨物離岸 價值  

傢具  1 1 1 1 0.02 0.02 
玩 具 及 遊 戲 或

運動用品  
1 1 1 1 0.009 0.009 

其他  3 3 3 3 0.04 0.04 
總計 ( # ) :  19 765 23 218 19 033 22 429 6,770.3 8,029.2 

 
註：  (*)  由於一份原產地證書可同時包括《安排》各個階段的產品，合計數字可能會

與涵蓋《安排》第一、二及三階段的原產地證書的總和不同。  
 
 (#)  由於一份原產地證書可同時包括多於一個類別的產品，合計數字可能會與所

有類別的原產地證書數字的總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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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內地與 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 (“ 《安排》” )  

對香港經 濟的影響的評估  
(服 務貿易 )  

概況  

 《安排》創造了一個至為重要的平台，讓內地和香港透過加強雙

方在服務貿易方面的關係，重新訂定雙方在經濟聯繫方面的定位。藉

着開放內地多個服務行業市場以吸引香港的投資，以及容許人才和專

業知識更自由地流通，《安排》的實施為內地與香港的商業關係的新

發展奠定穩固基礎。  

2 .  在過去二十年，內地經濟快速發展，第二產業發展蓬勃，並已超

越第三產業的發展。為了取得更均衡的增長，以及把經濟發展推到更

高的水平，內地政府已確認需要發展具效率的服務業，以配合取得優

質 發 展的 目標 。國 際 投資 者正 密切 留 意內 地經 濟轉 型 帶來 的龐 大商

機。  

3 .  現今的內地並不缺乏資金作投資。內地所需要的是知識、技術和

管理技巧，以推動整體經濟的發展。吸引外來直接投資政策的重點，

已由昔日引入硬貨幣轉為引入輔助技能和知識。作為內地的最大外來

投資者和主要金融中心，香港應重新定位，以配合內地不斷轉變的需

要。  

4 .  根據《安排》，內地為香港的服務提供者提供進入內地市場的優

惠待遇，較內地向世界貿易組織所作的承諾更早，而範圍也更廣。因

此，香港公司可以享有早着先機的優勢進入內地市場。香港必須把握

《 安 排》 帶來 的機 遇 ，並 使本 身成 為 引進 “優 質” 資 金到 內地 的渠

道，以便在內地經濟向海外投資更加開放的情況下，香港仍具有競爭

力，不會遜於海外投資者。  

5 .  香港應加強以下兩方面的角色：作為有潛質的內地企業的主要服

務提供者，以及為他們引入現代化管理技巧和概念的主要渠道，從而

進一步提升他們在國際貿易和投資方面的競爭力。《安排》是一項對

內地和香港互惠互利的措施，日後會繼續發揮作用。雙方的合作應有助

進一步加強兩地的伙伴關係，提升兩地在區內及國際市場的共同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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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影響 評估：評估方法  

6 .  評估《安排》關於服務貿易的措施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方法是參

考 開 放 給 香港 投資 者 ／ 服 務提 供者 的 2 2 個 服 務行 業 的 統 計調 查結
果。  

7 .  是次調查的目的是從該 22 個服務行業選出一些機構，了解他們
對於《安排》對香港經濟、所屬行業及機構本身帶來的影響的意見。

此外，是次調查也收集關於《安排》對該機構本身的影響的一些財務

數據。  

8 .  是次調查涵蓋的 22 個服務行業包括：  

( i )   法律服務  

( i i )   會計、審計和簿記服務  

( i i i )   房地產服務  

( i v )   廣告服務  

( v )   管理諮詢服務  

( v i )   會議及展覽服務  

( v i i )   電信服務  

( v i i i )  視聽服務  

( i x )   建築及相關工程服務  

(x )   分銷服務  

(x i )   保險服務  

(x i i )   銀行服務  

(x i i i )  證券服務  

(x iv )   旅遊和相關服務  

(x v )   建築設計及工程服務  

(x v i )   客運服務  

(x v i i )  貨運及物流服務  

(x v i i i )  醫療及牙醫服務 (只包括私家醫院 )  

(x ix )   航空運輸服務  

(x x )   文娛服務  

(x x i )   信息技術服務  

(x x i i )  職業介紹機構／人才中介機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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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安排》目前合共涵蓋 27 個服務行業，其中“專利代理服務”
和“商標代理服務”歸類於法律服務。“職業介紹機構服務”和“人

才中介機構服務”則當作單一個服務行業。此外，“專業資格服務”

則橫跨多個行業，有關的經濟影響難以按個別行業分析。至於“個體

工商戶”  (1 )，有可能擁有商舖的個人抽樣範圍不易找到，因此，後
述兩個行業並無包括在是次調查中。  

1 0 .  是次調查的參考期包括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兩個曆年，共有
2  069 家選定機構獲發問卷，其中 1  8 00 家交回問卷 (2 31 家持有《香
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 1  56 9 家則並無持有《證明書》 )， 2 6 9 家並
無回覆 (75 家持有《證明書》， 194 家並無持有《證明書》 )，整體回
應率為 87 % (7 5%持有《證明書》， 8 9%並無持有《證明書》 )。持有
《 證 明書 》的 機構 主 要以 面對 面的 方 式接 受調 查訪 問 ，而 並無 持有

《證明書》的機構則主要透過電話接受訪問。  

1 1 .  有 一 點須 注意 的是 ， 調查 的目 的是 從 宏觀 和微 觀兩 個 層面 評 估
《安排》措施對香港經濟帶來的直接影響。然而，有關影響評估結果

的詮釋或會受到後述因素影響：《安排》所帶來的效益從經濟和社會

發展的各個環節中顯示，而這些效益往往與整體的宏觀環境有密切的

關 係 。因 此， 我們 難 以把 這些 效益 加 以獨 立抽 離， 以 作有 意義 的量

化，或會影響評估結果的詮釋。  

整體意見  

1 2 .  大部分受訪機構認為《安排》對香港整體經濟有利，但個別行業
的反應不一。舉例來說，大部分銀行、法律和會計業的服務提供者認

為《安排》對所屬行業有利。然而，也有不少從事其他行業的受訪機

構認為所屬行業的表現並非《安排》帶來的效益所致。整體而言，略

少於半數的受訪機構認為《安排》對所屬行業有利 (表 1)。  

                                                 

( 1 )  雖 然 〝 個 體 工 商 戶 〞 並 不 包 括 在 是 次 調 查 中 ， 但 根 據 內 地 官 方 提 供 的 資 料 顯 示 ， 香
港 居 民 善 用 〝 個 體 工 商 戶 〞 下 的 開 放 措 施 。 截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 香 港 居 民 在 內

地 3 2個 省 、 直 轄 市 及 自 治 區 中 的 其 中 2 4個 設 立 了 2  4 8 5個  "個 體 工 商 戶 "， 涉 及 的 註
冊 資 本 為 人 民 幣 1 . 3 9億 元 ， 而 大 部 分 “ 個 體 工 商 戶 ” 是 設 於 廣 東 省 （ 2  0 8 2個 "個 體
工 商 戶 "， 註 冊 資 本 為 人 民 幣 1 . 0 6億 元 )。 至 於 業 務 範 圍 ， 大 部 分 經 營 零 售 、 餐 飲 等
行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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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服務提供者對《安排》的整體意見  

 (佔總數的百分率 )  

行業組別  對香港經 濟

有利  
對所屬行 業  

有利  
對機構本 身

有利 ( # )  

法律服務  8 9 %  5 9 %  1 0 0%  

會計、審計和簿記服務  9 1 %  6 6 %  1 0 0%  

房地產服務  7 2 %  5 4 %  1 0 0%  

廣告服務  6 3 %  4 5 %  9 9 %  

管理諮詢服務  7 4 %  4 8 %  1 0 0%  

會議及展覽服務  7 9 %  6 3 %  9 4 %  

增值電信服務  7 4 %  3 4 %  1 0 0%  

視聽服務  8 9 %  4 7 %  9 7 %  

建築及相關工程服務  6 5 %  5 5 %  1 0 0%  

分銷服務  7 7 %  4 3 %  8 8 %  

保險服務  6 0 %  4 9 %  1 0 0%  

銀行服務  9 6 %  8 8 %  1 0 0%  

證券服務  7 9 %  4 2 %  *  

旅遊和相關服務  8 0 %  5 5 %  1 0 0%  

建築設計及工程服務  6 8 %  5 8 %  7 2 %  

客運服務  5 8 %  4 2 %  1 0 0%  

貨運及物流服務  7 0 %  4 8 %  1 0 0%  

醫療及牙醫服務  8 3 %  5 0 %  不適用  

航空運輸服務  8 5 %  7 5 %  *  

文娛服務  8 3 %  4 1 %  *  

信息技術服務  9 2 %  4 2 %  7 5 %  

職業介紹機構／人才中

介機構服務  
4 9 %  3 2 %  1 0 0%  

整體  7 4%  4 7%  9 2%  

註：  (#)  只適用於在內地有業務並認為《安排》對業務有影響的機構。  

 (*)  由於涉及的機構為數甚少，為把個別機構的資料保密，有關數字不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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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值得注意的是，有在內地經營業務的受訪機構當中，幾乎所有認
為《安排》對其業務有影響的機構均表示《安排》能帶來好處。整體

來說，認為《安排》對整體經濟及所屬行業有利的受訪機構當中，持

有《證明書》的機構所佔比率，高於並無持有《證明書》的機構。  

《香港服 務提供者證明書》 的簽發  

1 4 .  過去數年，《證明書》簽發的數目穩步增加。截至二零零七年四
月 底 ， 在 上 述 22 個 服 務 行 業 當 中 ， 共 發 出 了 有 1  7 53 張 《 證 明

書》，其中以從事運輸及物流服務，以及分銷服務的佔大多數，分別

有 1  03 2 家和 33 7 家 (圖表 1 和圖 表 2 )。  

圖表 1：  獲批的《 香港服務提供者證 明書》申請  
和所簽發 的《證明書》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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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  截至二零 零七年四月底按主 要服務行業  
劃分的《 香港服務提供者證 明書》  
簽發數目  

Note : (  ) Share in the total number of HKSS certificates issued.

Transport and logisitics services
1 032 (58.9%)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construction and 
related engineering services

73 (4.2%)
Advertising services

79 (4.5%)

Distribution services
337 (19.2%)

Others
232 (13.7%)

 

 

在內地開 設業務的計劃  

1 5 .  受訪的《證明書》持有人當中，有 45%在二零零五年或之前已根
據《安排》於內地開設業務，而在二零零六年的則有 14%。另有 10%
表示計劃在二零零七年或之後進軍內地市場。持有《證明書》並已經

／計劃在內地開設業務的機構佔其所屬行業的機構總數百分率，以管

理諮詢 (91%)、銀行服務 (80%)、視聽服務 (80%)、職業介紹機構／人才
中介機構服務 (79%)、法律 (78%)，以及貨運及物流服務 (78%)等行業最
高 (表 2)。至於其餘的《證明書》持有人，他們現時沒有／並無計劃在
內地開設業務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早已在《安排》實施前開始在內地

經營。  

運輸及物流服務 
1 032 (58.9%) 

其他 
232 (13.7%) 

建築專業服務及建築 
 及相關工程服務 
  73 (4.2%) 

廣告服務 
79 (4.5%) 

分銷服務 
337 (19.2%) 

註︰(  ) 佔所簽發《證明書》總數的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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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已經／計 劃根據《安 排》在內地開設業 務的機構  
按服務業 組別劃分的百分率  

 
已經／計 劃根據《安排》  
在內地開 設業務的機構 (% )  

服務業組 別  《證明書 》持有人  非《證明

書》持有 人

 
二零零五

年或之前
二零零六 年

二零零七

年及之後

(預 計 )  
總計  

二零零七 年

及之後  
(預 計 )  

法律服務  2 2  0  5 6  7 8  2  
管理諮詢服務  7 7  5  9  9 1  6  

視聽服務  3 3  1 3  3 3  8 0  *  
分銷服務  5 2  1 0  5  6 7  *  

銀行服務  6 0  2 0  0  8 0  0  
貨運及物流服務  5 1  1 9  8  7 8  4  

職業介紹機構／人

才中介機構服務  7  2 9  4 3  7 9  *  

上述所有 類別  4 5  1 4  1 0  7 0  1  

註：  (*)  表示少於 0.5%。  
 
1 6 .  自二零零四年起，《安排》為 2 2 個服務業組別的公司帶來價值
9 1 億元的服務收益，相當於這些公司同一時期自內地市場獲取的整
體服務收益的 4 . 4%。過去數年，因《安排》的實施而從內地獲取的
服務收益大幅增加。二零零六年因《安排》的實施而輸往內地的服務

總值達港幣 42 億元，是二零零四年的 2 .6 倍，預期二零零七年及之
後會再有 28 %的增長，總值港幣 5 3 億元 (表 3 )。  

1 7 .  在 2 2 個 行 業 組別 當 中 ， 《 安 排》 所 引 動 的 服 務出 口 按 價 值 計
算 ， 在二 零零 四年 、 二零 零五 年和 二 零零 六年 以分 銷 服務 佔最 大比

率，分別為港幣 11 億元、 20 億元和 2 5 億元，佔二零零四年至二零
零六年《安排》所引動的服務出口總值 60 %以上。其次是貨運及物
流，過去三年因《安排》的實施而輸出的服務總值為港幣 2 2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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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自內地獲 取的服務收 益數額／預計數額  

(百萬港元 )

二零零四 年 *  二零零五 年  二零零六 年  
二零零七 年及

之後 (預計 )  

服務業組 別  

總額  

因實施

《安排》

而獲取  
的數額  

總額

因實施

《安排》

而獲取的

數額  

總額

因實施

《安排》

而獲取的

數額  

總額  

因實施

《安排》

而獲取的

數額  

分銷服務  38,288 1,120 50,506 1,967 55,596 2,522 53,657 2,507 

貨運及物流  11,183 129 11,260 880 12,829 1,164 22,814 1,918 

增值電信  911 2 529 3 645 1 791 1 

視聽服務  73 0 66 4 87 8 258 23 

其他 ( # )  9,440 332 7,967 469 8,808 484 10,187 883 

所有 2 2 個  
服 務 業 組 別
( + )  

59,894 1,582 70,328 3,323 77,965 4,179 87,707 5,332 

註： (*)  二零零四年的數字為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進行的“評估《安排》對香港
經濟的影響調查”結果。  

 (#)  「其他」指其餘 18 個未有在上表中列出的服務業組別。欲知道全部 22 個服
務業組別，請參閱上文第八段。  

 (+)  由於進位關係，因此總額與各單項相加後的數額可能會有些微差別。  
 

所引動的 資本投資  

1 8 .  按上述 2 2 個服務業組別整體計算，在二零零五年，《安排》所
引動在香港的額外資本投資額達港幣 21 億元，二零零六年為港幣 1 7
億元，預期二零零七年及之後再會有港幣 24 億元。過去數年，《安
排 》 所引 動的 額外 資 本投 資主 要投 放 在工 業裝 置及 機 械方 面。 在這

2 2 個服務業組別中，分銷服務、貨運及物流業過去數年所佔的額外
投資額最多 (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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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安排》 所引動在香 港服務業的資本投資  

(百萬港元 )  

行業組別  二零零四 年 * 二零零五 年 二零零六 年  
二零零七 年及

之後 (預計 )  

分銷服務  1 9 2  1 , 55 5  9 1 2  7 3 5  

貨運及物流  4 3 4  4 8 0  5 5 8  1 , 02 6  

視聽服務  2 1  0  6 1  0  

旅遊及相關服務 1  3 5  1 8 7  3 4 6  

其他 ( # )  3 6 4  2 4  1 6  3 0 0  

整 體 (2 2 個 行 業 )
( + )  1 , 01 2  2 , 09 4  1 , 73 3  2 , 40 6  

註：  (*)  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進行的調查結果。  

 (#)  「其他」指其餘 18 個未有在上表中列出的服務業組別。欲知道全部 22 個服
務業組別，請參閱上文第八段。  

 (+)  由於進位關係，因此總額與各單項相加後的數額可能會有些微差別。  
 

1 9 .  在二零零五年，《安排》所引動在香港的資本投資額較早前預期
的為少 (根據二零零四年的調查結果 )。然而，在內地的投資額則遠較
早前預期的為多，也較在香港的投資額為多 (表 5 )。  

2 0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 安 排 》 所 引 動在 內 地 的 投 資 額為 港 幣 4 2 億
元。自二零零四年《安排》開始實施以來，分銷服務業和貨運及物流

業在內地佔最大投資額，預期這兩個行業在二零零七年及之後會繼續

有 大 額投 資。 銀行 服 務業 在二 零零 四 年及 二零 零五 年 的投 資也 相當

大。  



   10

表 5：《安排》 所引動在內 地服務業的資本投 資  

(百萬港元 )  

行業組別  二零零四 年 * 二零零五 年 二零零六 年  
二零零七 年及

之後 (預計 )  

分銷服務  8 6 2  1 , 57 5  7 1 6  1 , 14 3  

銀行服務  8 0 9  1 , 08 0  2 4 0  1 2 0  

貨運及物流  7 2 6  1 , 09 5  7 7 8  1 , 45 4  

視聽服務  2 4  6  1 1 1  8 0  

增值電信  2 2 4  3 0 0  0  7 4  

其他 ( # )  2 2 2  1 6 3  2 6 0  1 , 76 9  

整 體 (2 2 個 行 業 )  

( + )  2 , 86 7  4 , 21 8  2 , 10 6  4 , 64 1  

註：  (*)  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進行的調查結果。  

 (#)「其他」指其餘 17 個未有在上表中列出的服務業組別。欲知道全部 22 個服務業
組別，請參閱上文第八段。  

 (+)  由於進位關係，因此總額與各單項相加後的數額可能會有些微差別。  

 

所引動的 就業機會  

2 1 .  按聘用人數計算，《安排》所引動為香港 22 個行業組別創造的
就 業 機 會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和 二 零 零 六 年 估 計 分 別 約 有 4  3 0 0 人 和

5  90 0 人，預期有關人數在二零零七年及之後約達 8  00 0 人。按《安
排》為香港創造的新職位計算，以分銷服務業最多，在二零零五年和

二零零六年分別約為 2  80 0 個和 1  100 個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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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安排》 所引動為香 港服務業創造的就 業機會  

(聘用人數 )  

行業組別  二零零四 年 * 二零零五 年  二零零六 年  
二零零七 年及

之後 (預計 )  

分銷服務  386 (386) 3 216 (2 830) 4 330 (1 500) 4 354 (24) 

貨運及物流  765 (765) 491 (-274) 515 (24) 708 (193) 

旅遊及相關服務  24 (24) 95 (71) 332 (237) 692 (360) 

其他 ( # )  240 (240) 493 (253) 700 (207) 2 203 (1 503)

整體 ( 22 個 行業 )  1 415 (1 415) 4 295 (2 880) 5 877 (1 582) 7 957 (2 080)

註：  (*)  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進行的調查結果。  

 (   )  創造的新職位數目。  

 (#)「其他」指其餘 19 個未有在上表中列出的服務業組別。欲知道全部 22 個服務
業組別，請參閱上文第八段。  

 

2 2 .  至 於 《 安 排 》 所引 動 的 2 2 個 服 務 業 組 別 在 內 地創 造 的 就 業 機
會，同樣以分銷服務業所創造的最多，其次是貨運及物流業。聘用的

員工和出任新職位的大部分為非香港居民 (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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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安排》所引動為內地 服務業創造的就業 機會  

(聘用人數 )  

 二零零四 年 * 二零零五 年  二零零六 年  

二零零七 年及之後

(計 劃 ) 

行業組別  
香港  
居民  

非香港  
  居民   

香港  
居民  

非香港

  居民  
香港  
居民  

非香港  
  居民   

香港  
居民  

非香港  
  居民   

4 6 4  9 6 7  3 0 4  3  34 4  6 8 2  7  55 2  1  02 5  1 0  8 26  分銷服務  

  ( - 1 60 ) ( 2  3 77 ) ( 3 78 ) ( 4  2 08 )  ( 3 43 )  ( 3  2 74 )  

6 2  1  03 9  1 6 5  3  98 9  1 7 1  5  39 9  3 0 3  6  60 0  貨運及物流  
   ( 1 03 ) ( 2  9 50 ) ( 6 )  ( 1  4 10 )  ( 1 32 )  ( 1  2 01 )  

6  8 7  8  1 1 5  8  1 5 5  1 4  2 4 4  銀行服務  
   ( 2 )  ( 2 8 )  ( 0 )  ( 4 0 )  ( 6 )  ( 8 9 )  

0  0  0  6  1  2 5  8  9 3  旅 遊及相關

服務  
 

  ( 0 )  ( 6 )  ( 1 )  ( 1 9 )  ( 7 )  ( 6 8 )  

視聽服務  3  8 3  2  1 6 2  5  3 3 7  1 2  2 0 32  

   ( - 1 )  ( 7 9 )  ( 3 )  ( 1 75 )  ( 7 )  ( 1 69 5 )  

0  0  1  1 4 1  1  1 4 4  1  2 1 1  增 值電信服

務    ( 1 )  ( 1 41 )  ( 0 )  ( 3 )  ( 0 )  ( 6 7 )  

9  1 2 2  9 4  1  08 3  1 3 2  2  08 4  1  07 5  7  73 4  其他 ( # )  

  ( 8 4 )  ( 9 61 )  ( 3 8 )  ( 1  0 01 )  ( 9 43 )  ( 5  6 50 )  

5 4 4  2  29 8  5 7 4  8  84 0  1  00 0 1 5  6 96  2  43 8  2 7  7 40  整體  
( 2 2 個行業 )    ( 3 0 )  ( 6  5 42 ) ( 4 26 ) ( 6  8 56 )  ( 1  4 38 )  ( 1 2  04 4 )

註：  (*)  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進行的調查結果。  

 (   )  創造的新職位數目。  

 (#)「其他」指其餘 1 6 個未有在上表中列出的服務業組別。欲知道全部 22 個服務業組
別，請參閱上文第八段。  

 



   13

受訪機構 所遇到的困難  

( a )  根據《安排》在內地開設業務  

2 3 .  由於過往累積了在內地開設公司方面的豐富經驗，加上某程度上
得到商會和政府機構的協助，因此有 4 0 %的受訪機構表示根據《安
排》在內地開設業務時，並無遇到任何不能克服的困難。然而，接受

調 查 的機 構也 提出 了 一些 普遍 遇到 的 障礙 ，例 如處 理 申請 時間 過長

( 2 2 %)、申請手續繁複 (1 9 %)等 (表 8 )。  

表 8：根據《安 排》在內地 開設業務時遇到的 困難  
(只 包括香港服 務提供者 )  

在內地開 設業務時遇到的困 難  表 示 遇 到 困 難 的 機 構 所 佔 百

分率 ^  

沒有困難 4 0 .0 % 

處理申請時間過長 2 1 .7 % 

申請手續繁複 1 8 .9 % 

政策和法規透明度不足 1 3 .3 % 

進入市場的要求過高 1 2 .2 % 

內地官員對《安排》認識不足 1 0 .1 % 

內地不同地區在執行政策方面各異 5 . 0% 

中 央與 地方 政府之 間缺 乏溝 通或信

息不一致 
2 . 8% 

註：  (^)  受訪機構可表示遇到一種或多種困難，因此有關的百分率總和或許超逾
100%。  

 

( b )  根據《安排》在內地經營業務  

2 4 .  同樣地，大部分的《證明書》持有人 ( 63 % )表示在內地經營業務
沒有困難，儘管部分 (2 0 %)表示並不熟悉內地的營商環境 (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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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根據《安 排》在內地 經營業務時遇到的 困難  
(只 包括香港服 務提供者 )  

在內地經 營業務時遇到的困 難  表 示 遇 到 困 難 的 機 構 所 佔

百分率 #  

表示沒有困難 ^ 6 3 .2 % 

不熟悉內地的營商環境 2 0 .3 % 

內地稅制複雜或徵稅重 8 . 0% 

政策和法規透明度不足 8 . 0% 

內地不同地區在執行政策方面各異 6 . 8% 

法制複雜 3 . 7% 

註：  (^)  部分受訪機構表示“沒有困難”，因為有關公司是在《安排》下新成立
的。  

 (#)  受訪機構可表示遇到一種或多種困難，因此有關的百分率總和或許超逾
100%。  

 

建議可改 善的地方  

2 5 .  儘管很大比率的受訪機構表示根據《安排》在內地開設或經營業
務並無困難，但仍提出了一些可予改善的地方，詳情列於表 10。  

表 10： 可進一步改善的地 方  

(舉出有關範疇的受訪機構所佔的百分率 )  
1 .  准許企業獨資或合資經營  2 5 % 
2 .  降低註冊資本的要求  3 1 % 
3 .  放寬地理位置的限制  2 5 % 
4 .  放寬業務範圍的限制  2 7 % 
5 .  設立一站式諮詢處和專辦櫃位  2 9 % 
6 .  中央政府下放審批權  2 3 % 
7 .  擴大業務範圍  3 1 % 
8 .  拓展內地市場  2 6 % 
9 .  吸引海外投資伙伴合作開拓內地市場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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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I  
 

《內地與 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 (“ 《安排》” )  
 

對香港經 濟的影響的評估  
(貨 物貿易 )  

 
 
概況  
 

 多年來，香港已發展為以服務為本的經濟體系，港產品出口和製

造 業 的 重 要 性 已 有 所 下 降 。 目 前 港 產 品 出 口 僅 佔 香 港 出 口 總 值 的

5 . 5 %，而製造業則僅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3 .4 %和總就業人數的 6 . 4 %。
約有 3 0 %的港產品出口是輸往內地，當中略多於半數是與外發加工有
關，在任何情況下也無須繳付關稅。因此，《安排》對貨物貿易方面

的直接影響不會很大。  
 
2 .  然而，內地的本土經濟迅速發展，預期對全球各地優質貨品的需

求會日益增加。在這情況下，香港產品勢必從中受惠。此外，由於為

享有零關稅待遇的貨品制定《安排》原產地規則的安排較以往更具靈

活性，意味著會有更多香港製造商有機會受惠於《安排》。  
 
3 .  我們嘗試評估《安排》對貨物貿易的影響。然而，有關評估受到

一些因素影響，例如：  
 

 《安排》的效益往往與整體的宏觀環境有密切的關係，並且

已融入於最後的結果，因此難以把這些效益獨立抽離，以及

作有意義的量化和解釋其因由；以及  
 評估也難以涵蓋例如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重建的商界信心等無

形效益。  
 
《安排》 下的貨物貿易  
 
4 .  內地同意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經本地製造商申請並符合商

定的《安排》原產地規則的所有香港產品，均可享有零關稅優惠。截

至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工業貿易署及政府認可簽發來源證機構累

計接獲 23  2 18 份《安排》原產地證書申請，其中 2 2  4 29 份獲得批
准，涉及貨物總值為港幣 8 0 億元 (圖表 1；詳情請參閱附錄 I I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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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獲批的《 安排》原產地證書 申請數目及  
涉及的出 口貨值  

 

Mar Jun Sep Dec Mar Jun Sep Dec Mar Jun Sep Dec Mar Apr
2004 2005 2006 2007

As at end of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Cumulative No.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HK$ Mn

  No. of CO (CEPA) applications approved
  Export value involved (HK$ Mn)

238

10 055

8 296

5 875

474

11 937

4 393
3 008

2 1021 147
536

19 033

16 821

13 874

1,572 2,241
2,796

3,516
4,208

4,872
5,772

8,029

767 1,150

7,687
6,770

22 429
21 580

 
 
 
5 .  大 部 分 的 《 安 排 》 原 產 地 證 書 申 請 涉 及 紡 織 及 成 衣 製 品

( 3 0 . 5 %)，其次是食品及飲品 ( 20 . 1%)，以及藥用及護理用品 (1 4 . 3% )。
然而，按出口貨值計算，藥用及護理用品則佔出口總值近 4 3 %，其次
是塑膠及塑膠製品 ( 1 9 %)，以及紡織及成衣製品 (1 3 . 2 %) (圖 表 2 )。  
 

圖表 2：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底 按 主 要 貨 物 類 別 劃 分

的獲批《 安排》原產地證書 申請數目  
 

Note : (  ) Share in total.

HK$1,059.0 million
(13.2%)

HK$877.7 million
(10.9%)

HK$579.1 million
(7.2%)

HK$529.1 million
(6.6%)HK$1,528.9 million

(19.0%)

HK$3,455.4 million
(43.0%)

(a) Export value involved (b) Number of applications

3 548
(15.8%)

1 207
(5.4%)

3 095
(13.8%)

4 513
(20.1%)

6 851
(30.5%)

3 215
(14.3%)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Plastics and plastic articles Textiles and clothing Food and beverages
Chemical productsBase metal products Others

 
 

百萬港元 

貨值 

獲批的《安排》原產地證書申請數目

涉及的出口貨值(百萬港元) 

累計總數 

截至月底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涉及的出口貨值  

10.59億港元 

申請數目  

5.791億港元

5.291億港元 

8.777億港元

15.289億港元 

30.26億港元 

註︰(  ) 佔總數的百分率 
藥用及護理用品 
金屬及五金產品 

塑膠及塑膠製品 
化工產品

紡織及成衣製品 
其他

食品及飲品 

三月    四月    



 
 
6 .  二零零六年獲批的《安排》原產地證書數目，較二零零五年的增加

27%，而相應的出口貨值則較同期高 38%。二零零六年的出口貨值為港
幣 33 億元，相當於同年港產品出口總額的 2 .4%和輸往內地的港產品出
口的 8 . 1 %。《安排》原產地證書涉及的貨物佔港產品出口的相對比率
顯著增加 (表 1 )。  

 
表 1：《安排》原產地證書涉及的貨物出口貨值  

佔港產品出口的相對比率  
 

 

《安排》原產地證書涉

及的貨物出口貨值  
(百萬港元 ) 

佔輸往內地的港

產品出口百分率  
(%) 

佔港產品出口

總額的百分率

(%) 
二零零四年  1,150 3.0 0.9 
二零零五年  2,366 5.3 1.9 
二零零六年  3,254 8.1 2.4 

1,259 10.6 4.1 二零零七年  
 (一至四月 )    

 
評估《安排》影響的方法  
 
7 .  是次評估是根據一項統計調查的結果，涵蓋約 8  903 家機構，當中
只有 4%為曾申領《安排》原產地證書從事港產《安排》項目貨品出口
的製造商／貿易商，或曾申請把商品列入二零零六年第二階段《安排》

原產地規則磋商的製造商；其餘是從事《安排》涵蓋貨品出口往內地但

沒有申請或使用《安排》原產地證書的貿易商。 363 家已申請或持有獲
批《安排》原產地證書的機構中，有 199 家經抽樣揀選接受訪問，其中
163 家作出回應。至於其餘 8  540 家輸出《安排》涵蓋貨品但沒有使用
《安排》原產地證書的機構，當中有 349 家經抽樣揀選接受訪問，其中
255 家作出回應，整體回應率為 7 6 % (分別有 82%的《安排》原產地證
書使用者和 73%的非使用者回應 )。  
 
整體意見  
 
8 .  儘管製造商和貿易商較多認為《安排》對本身業務帶來的好處不大

(表 2 )，但他們普遍認同《安排》對香港經濟和製造業帶來正面效益。
與其他行業相比，從事藥用及護理用品業和食品及飲品業的貿易商／製

造商普遍更為認同《安排》的效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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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貿易商／ 製造商對《 安排》的整體意見  
 

(佔總數的百分率 )  

 
對香港經

濟有利  
對香港的製造

業有利  
對公司的未

來業務有利

對公司目前與  
內地市場有關  
的業務有利  

整體  89 77 35 26 
其中：      
藥用及護理用品  93 95 78 81 
食品及飲品  90 89 55 50 
 
 
《安排》 的涵蓋範圍和使用  
 
9 .  過去數年，《安排》的涵蓋範圍顯著擴大，由二零零四年約佔輸

往內地的港產品出口價值的 64 %，增至二零零六年的逾 70 % (表 3 )。  
 
 

表 3：輸往內地 的港產品出 口和《安排》的涵 蓋範圍  
 

年份  食品及飲品  
(百萬港元 ) 

藥用及護理用品

(百萬港元 ) 
其他  

(百萬港元 ) 
總計  

(百萬港元 ) 
二零零一年   314  750  48,483 49,547  
二零零二年   363  708  40,303 41,374  
二零零三年   299  1,037  35,422 36,757  
二零零四年   318 (0.1%)  863 (97.4%)  36,717 (64.2%) 37,898 (64.4%)
二零零五年   458 (47.9%)  1,124 (99.6%)  43,060 (64.7%) 44,643 (65.4%)
二零零六年   605 (48.6%)  1,222 (99.8%)  38,441 (69.6%) 40,268 (70.2%)

 
註： (  )  括號內的數字指在《安排》下達成原產地規則協議的產品所佔的百分率，不

論有關產品曾否申請零關稅優惠 (即以獲批的《安排》原產地證書出口 )。  
 
1 0 .  自《安排》於二零零四年實施以來，《安排》原產地證書的整體
使用率由 4 .7 %增至 1 1 . 5 %，反映業界逐漸認識到《安排》為他們帶來
的效益，同時也更廣泛地利用《安排》 (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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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獲批《安 排》原產地證書的 貨物  

和《安排 》原產地證書的使 用率 (* )  
 

年份  食品及飲 品  藥用及  
護理用品  其他  總計  

 (百 萬港元 )  (百 萬港元 )  (百 萬港元 )  (百 萬港元 )  
二零零四年  0.3 (100.0%) 737 (87.7%) 413 (1.8%) 1,150 (4.7%)
二零零五年  188 (85.4%) 1,088 (97.2%) 1,091 (3.9%) 2,366 (8.1%)
二零零六年  293 (99.6%) 1,201 (98.5%) 1,760 (6.6%) 3,254 (11.5%)
 
註：  (   )  括號內的數字指獲批《安排》原產地證書的貨物的價值佔已達成原產地規則

協議的港貨出口總值的百分率 (即《安排》原產地證書的使用率 )。  
 (*)  有關使用率數字僅供參考，因為獲批《安排》原產地證書的貨物最終可能沒

有出口。  
 
1 1 .  過去數年，藥用及護理用品、食品及飲品等商品的出口增長速度
較平均為快，部分原因應是這些貨物較多使用《安排》原產地證書。

有關增長也有助抵銷其他商品出口的部分跌幅 (表 5 )。  
 

表 5：輸往內地 的港產品出 口及其增長率  
 

年份  食品及飲 品  藥用及  
護理用品  其他  總計  

 (百 萬港元 )  (百 萬港元 )  (百 萬港元 )  (百 萬港元 )  
二零零一年  314 - 750 - 48,483 - 49,547 - 
二零零二年  363 ( 1 5 . 8  )  708  (-5.7) 40,303 (-16.9) 41,374 (-16.5)
二零零三年  299  ( - 1 7 . 7 )  1,037 (46.5) 35,422 (-12.1) 36,757 (-11.2)
二零零四年  318 ( 6 . 5 )  863 (-16.7) 36,717 (3.7) 37,898 (3.1) 
二零零五年  458 (44.0) 1,124 (30.3) 43,060 (17.3) 44,643 (17.8)
二零零六年  605 ( 3 1 . 9 )  1,222 (8.7) 38,441 (-10.7) 40,268 (-9.8) 
五年平均數 (14.0)  (10.2)  (-4.5)  (-4.1) 
 
註：  (   )  括號內的數字是增減率。  
 
 
《安排》 所引動的業務規模 轉變  
 
( a )  資本投資  
 
1 2 .  在二零零五年，《安排》所引動在香港的額外資本投資淨額為港
幣 1 .03 億元，二零零六年為港幣 2 . 02 億元，而在二零零七年及之
後，因《安排》而計劃增加的資本投資淨額將達港幣 2 . 3 9 億元 (表
6 )。從事生產／出口藥用及護理用品的機構佔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
年及之後的實際／計劃資本投資總額約 70 %，而從事食品及飲品貿
易／生產的機構則佔同期的資本投資總額約 20 %。  

 



表 6： 《 安 排 》 為 製 造 商 ／ 貿 易 商 所 引 動 在 香 港 的 資 本 投 資  
(百萬港元 )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及之後  
(預計 )*  

《安排》涵蓋的所有商

品類別 
103.3 202.2 238.9 

其中：  
藥用及護理用品  

 
36.3 

 
188.2 

 
159.4 

食品及飲品  26.8 23.4 64.5 
 
(b )  自 置 或 租 用 樓 宇 的 佔 用 情 況  
 
13 .  由於部分公司擴大在香港的業務規模，一些工業及非工業樓宇是純
粹因為《安排》的實施而佔用的。在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因《安

排》的實施而佔用的工業及非工業樓面淨面積，分別合共 14  657 平方
米及 14  670 平方米，而在二零零七年及之後，計劃佔用的面積會達
21  351 平方米 (表 7 )。在二零零五年，由於《安排》的實施而佔用的工
業樓宇面積大約相當於同年的分層工廠大廈 ( 1 )總佔用面積的 5%。  
 
14 .  至於藥用及護理用品業，在二零零五年，所有由於《安排》的實施
而額外佔用的樓面面積均是作工業用途的。然而，業界在二零零六年也

有佔用額外的非工業樓宇，所涉及面積幾乎佔該年因為《安排》的實施

而佔用的全部非工業樓宇面積。展望未來，預計二零零七年及之後藥用

及護理用品業的生產會佔用更多樓面面積，反映其生產規模會進一步擴

大。預計佔用的工業樓面面積，差不多是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由於

《安排》的實施而佔用的合計面積的 15 倍。  
 

表 7： 估 計 由 於 《 安 排 》 的 實 施 而 佔 用 的 樓 宇 面 積 淨 增 幅  
(平方米 )  

 二 零 零 五 年  二 零 零 六 年  
二 零 零 七 年 及 之

後 (預計 )*  
 工業  非 工 業 工業  非 工 業 工業  非 工 業

《安排》涵蓋的所

有商品類別  
10  866 3  791  2  470  12  200 21  051  300  

其中：  
藥用及護理用品  640 0  755  12  000  20  333  0  
食品及飲品  2  800 0  680  200  470  300  

 

                                                 

( 1 )  目前仍未有二零零六年的分層工廠大廈佔用總面積的有關數字，但估計由於《安排》

的實施而佔用的面積所佔的百分率同樣不高，因為大部分涉及的樓面面積屬於非工

業樓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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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就業機會  
 
1 5 .  隨　《安排》所引動的資本投資增加，估計在二零零五年和二零
零六年分別在香港創造了 7 36 個和 1  5 83 個新職位。在二零零七年及
之後，計劃會另外增設 1  56 2 個新職位 (表 8)。此外，增設的職位同
樣大部分涉及藥用及護理用品的生產或貿易。  

 
表 8：由於《安 排》的實施 而在香港的貿易／ 製造業創造的新職 位  

 (新職位數目 )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及之後  

(預計 )*  
《安排》涵蓋的所有

商品類別  
736 1 583 1 562 

其中：  
藥用及護理用品  

 
712 

 
924 

 
1 249 

食品及飲品  25 82 75 
 
註：  (*)  只涵蓋曾使用《安排》原產地證書，或曾申請把商品列入二零零六年第二階

段《安排》原產地規則磋商，或曾在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首八個月內出

口《安排》涵蓋的貨物的機構。  
 
影響《安 排》在貨物貿易方 面的效益的因素  
 
1 6 .  受訪機構在利用《安排》提供的優惠時所面對的主要困難之一，
是有關貨物未能符合《安排》的香港原產地規則。這可能是由於一些

基本因素所致，例如運輸及生產成本高、鄰近供應鏈、缺乏合適的工

廠 大 廈等 ，令 到不 少 行業 難以 在香 港 設立 並進 行所 需 的主 要生 產工

序，以符合《安排》的原產地規則。這意味著，一些屬於內地關稅率

高、資本密集、高增值、着重知識產權和已確立商譽的品牌的行業，

應該較易克服上述困難，並且較能受惠於《安排》。  
 
1 7 .  此外，受訪機構提出的其他常見因素包括不熟悉申請程序，以及
關於《安排》的資訊零散等。這些問題假以時日均可獲得解決的。  
 
1 8 .  部分受訪機構 (特別是藥用及護理用品和食品及飲品業界 )認為內
地缺乏分銷方面的支援，原因可能是缺乏關於內地零售商店的資料，

而且需要另外申請牌照才可在內地售賣有關貨物。在內地申請牌照往

往手續繁複，涉及不同機關，而不同省市的手續亦不盡相同，有關調

查結果列於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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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香港製造 商／貿易商所遇到  
影響《安 排》效益的困難  

(佔受訪機構的百分率 )  

 
《安排》 所涵蓋

的所有商 品類別

其中：  
藥用及護

理用品  
食品及

飲品  
1 .  貨品不符合《安排》的香港原
產地規則  3 7  1 6  2 9  

2 .  節省的關稅極少  8  3 1  1 1  
3 .  不熟悉申請程序  1 6  2 0  1 4  
4 .  未能符合《安排》原產地證書
簽發的有關規例  4  0  7  

5 .  受到內地對貨品分銷的限制規
限  5  5  1 0  

6 .  其他 ( # )  5 1  4 3  5 4  
7 .  沒有困難  3  1 6  9  
 
註：  (#)  不同受訪機構列作“其他”的回應有很大的分別，較為普遍的包括申請手續

繁複、香港缺乏熟練的製造業勞工、簽發《安排》原產地證書需時過長，以

及不適合須快速完成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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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I a  
 

《安排》 原產地證書申請的 累積統計數字  

貨物類別  
接獲的  

《安排》 原產地證書

申請  

獲批的  
《安排》 原產地證書

申請 (*)  

累計貨物 離岸價值  

 二 零 零 六

年 底  
二 零 零 七

四 月  
二 零 零 六

年 底  
二 零 零 七

四 月  
二 零 零 六

年 底  
二 零 零 七

四 月  
 (數 目 )  (數 目 )  (數 目 )  (數 目 )  百 萬 港 元  百 萬 港 元  
食品及飲品  3  59 6  4  60 1  3  53 4  4  51 3  4 8 0 . 9  5 7 9 . 1  
食 品殘渣 及動

物飼料  
9  1 6  9  1 6  0 . 4  0 . 7  

化工產品  1  09 2  1  27 5  1  03 3  1  20 7  2 1 5 . 4  2 5 9 . 1  
藥 用及護 理用

品  
2  89 4  3  28 0  2  83 5  3  21 5  3 , 02 6 . 0  3 , 45 5 . 4  

著色劑  8 2 5  9 5 5  8 0 4  9 3 4  2 4 9 . 4  2 8 9 . 5  
化妝品  3 4  4 3  3 2  3 7  1 . 7  2 . 9  
塑 膠及塑 膠製

品  
2  65 2  3  14 3  2  61 7  3  09 5  1 , 22 1 . 3  1 , 52 8 . 9  

皮 革及毛 皮製

品  
1 8  2 1  1 5  1 6  5 . 5  5 . 5  

紙品及印刷品  1  04 1  1  06 7  1  00 3  1  02 8  7 5 .4  8 3 .0  
紡 織及成 衣製

品  
6  29 4  7  24 9  5  89 1  6  85 1  8 7 9 . 3  1 , 05 9 . 0  

首飾及貴金屬  1 6 8  2 1 0  1 6 7  2 0 9  6 0 .2  6 9 .4  
金 屬及五 金產

品  
7 4 9  9 1 0  7 3 7  9 0 0  4 1 6 . 9  5 2 9 . 1  

機 器及機 器用

具  
1 0  1 2  9  1 1  4 . 8  6 . 6  

電 機及電 子產

品  
3 1 9  3 8 7  3 0 0  3 6 4  6 1 .7  7 3 .1  

光學、照相及  
電 影儀器 及零

件  

6 6  7 9  6 3  7 6  6 2 .9  7 7 .9  

鐘錶及其零件  1 3 1  1 5 3  1 1 8  1 4 0  8 . 1  9 . 9  
傢具  1  1  1  1  0 . 02  0 . 02  
玩 具及遊 戲或

運動用品  
1  1  1  1  0 . 00 9  0 . 00 9  

其他  3  3  3  3  0 . 04  0 . 04  
總計 ( # ) :  1 9  7 65  2 3  2 18  1 9  0 33  2 2  4 29  6 , 77 0 . 3  8 , 02 9 . 2  

 
註：  (*)  由於一份原產地證書可同時包括《安排》各個階段的產品，合計數字可能會

與涵蓋《安排》第一、二及三階段的原產地證書的總和不同。  
 (#)  由於一份原產地證書可同時包括多於一個類別的產品，合計數字可能會與所

有類別的原產地證書數字的總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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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I I  

《內地與 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 (“ 《安排》” )  

對香港經 濟的影響的評估  
( “個 人遊 ”計劃 )  

背景  

 “個 人 遊 計 劃 ”在 《 安 排 》 的 框 架 下 引 入 ，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開 始 推 行 。 根 據 計 劃 ， 內 地 指 定 城 市 的 居 民 獲 准 在 長 為 一 年 的

期 間 內 來 港 旅 遊 兩 次 ， 每 次 多 可 逗 留 七 天 。 符 合 資 格 的 申 請 人 可 在

現有的出境簽注到期或用畢時，申請新的出境簽注。  

2 .  過 去 數 年 ， “ 個 人 遊 ” 計 劃 的 適 用 範 圍 多 番 擴 大 ， 現 時 已 涵 蓋

4 9 個城市，包括廣東省全部 21 個城市、泛珠三角其餘八省的省會城

市 、 天 津 、 北 京 、 上 海 ， 以 及 河 北 、 河 南 、 吉 林 、 安 徽 和 湖 北 五 省 的

省會城市 (計劃涵蓋的省市 見 附錄 I I Ia )。  

3 .  本 文 件 嘗 試從 增 值額 及 就 業 人數 兩 方面 ， 評 估 “個 人 遊” 計 劃 對

香港各個旅遊相關行業的影響，以及對香港整體經濟的宏觀影響。  

最新情況  

4 .  自 “ 個 人 遊 ” 計 劃 推 行 以 來 ， 根 據 計 劃 來 港 的 內 地 旅 客 達 1  72 0
萬 人 次 。 二 零 零 六 年 的 訪 港 內 地 旅 客 人 次 總 數 ， 是 二 零 零 二 年 的 兩 倍

（ 6 80 萬 人 次 ） ， 或 二 零 零 三 年 八 月 之 前 的 十 二 個 月 期 間 的 1 . 9 倍

（ 73 0 萬人次） (表 1 )。與此同時，旅遊收益也顯著上升 (表 2 )。  

表 1：訪港內地旅客  

 (千 人 次 )  

    總 計  
根 據  

“ 個 人 遊 ” 計 劃 訪 港  
並 非 根 據  

“ 個 人 遊 ” 計 劃 訪 港   

    合 計  入境不過夜 過 夜  合 計  入境不過夜 過 夜  合 計  入境不過夜 過 夜  

二零零三年 七月至十二月 5231.9 1671.5 3560.3 667.3 136.0 531.2 4564.6 1535.5 3029.1 
二零零四年   12245.9 4452.0 7793.9 4259.6 1176.5 3083.1 7986.3 3275.4 4710.8 
二零零五年   12541.4 4511.7 8029.7 5550.3 2002.2 3548.1 6991.1 2509.5 4481.6 
二零零六年   13591.3 5157.1 8434.3 6673.3 2509.9 4163.3 6918.1 2647.1 4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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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內地旅客的旅客消費  

 總計  入境不過夜  過夜  

 百萬港元  增長 (%) 百萬港元 增長 (%) 百萬港元  增長 (%)

二零零一年 17,432.16 20.6 1,609.5 32.0 15,822.7 19.5 

二零零二年 28,052.03 60.9 1,996.1 24.0 26,056.0 64.7 

二零零三年 33,377.82 19.0 3,578.1 79.3 29,799.7 14.4 

二零零四年 38,582.55 15.6 4,641.5 29.7 33,941.0 13.9 

二零零五年 42,196.38 9.4 5,626.7 21.2 36,569.7 7.7 

二零零六年 47,605.37 12.8 7,926.0 40.9 39,679.3 8.5 

 
 

評估方法  

5 .  二 零 零 六 年十 二 月， 香 港 旅 遊發 展 局以 抽 樣 形 式訪 問 “個 人 遊 ”

計 劃 的 旅 客 ， 以 評 估 因 推 行 計 劃 而 增 加 的 旅 客 數 目 ， 以 及 額 外 旅 客 在

不 同 項 目 的 開 支 。 我 們 根 據 計 劃 帶 來 的 額 外 旅 客 的 消 費 ， 以 及 預 測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的 計 量 經 濟 模 式 結 果 ， 估 計 “ 個 人 遊 ” 計 劃 對 香 港 經 濟 的

影響。評估方法與二零零四年上次進行評估時採用的方法相若。   

6 .  大 體 來 說 ，“ 個 人遊 ” 訪 港 旅客 可 分為 兩 類 ， 即由 替 代效 應 引 動

的旅客和創造需求效應所引動的旅客。  

( a )  替代效應  —  包 括 那 些 即 使 沒 有 推 行 “ 個 人 遊 ” 計 劃 也 會

來港的人士，“個人遊”計劃主要用作替代其他旅行證件。  

( b )  創 造 需 求 效 應  —  即 由 “ 個 人 遊 ” 計 劃 所 引 動 的 訪 港 旅

遊 ， 包 括 因 受 計 劃 吸 引 而 首 次 訪 港 的 人 士 ， 以 及 因 “ 個 人

遊 ”計 劃的便 利和靈 活性 而增加 訪港次 數的 人士。 這個效應

所 引動 的訪港 人士稱 為“ 個人遊 額外旅 客” ，是評 估工作的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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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後 ， 把 “ 個 人 遊 ” 旅 客 在 不 同 項 目 的 消 費 與 相 關 行 業 一 併 考

慮 ， 並 參 考 相 關 行 業 的 業 務 收 益 、 增 值 額 和 與 就 業 機 會 的 關 係 ， 從 而

估計“個人遊”計劃對主要旅遊相關行業的影響 ( 1 )。  

“個人遊 ”額外旅客  

8 .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 “ 個 人 遊 ” 額 外 旅 客 持 續 上 升 (由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2 5 0 萬人次增至二零零六年的 33 0 萬人次 )。同時，“個人遊”整體旅

客訪港人次也有增加。這些額外旅客為香港經濟帶來更多旅客消費。  

9 .  額外旅客佔“個人遊”整體旅客的比率，由二零零四年的 5 9 %，

減至二零零六年的 4 9 %，這是因為使用其他旅行證件的內地旅客更多

改 用 “ 個 人 遊 ” 簽 證 ， 表 示 “ 個 人 遊 ” 計 劃 為 內 地 旅 客 提 供 更 方 便 的

選 擇 。 “ 個 人 遊 ” 計 劃 的 效 益 包 括 帶 來 方 便 、 具 靈 活 性 ， 並 有 助 改 善

溝 通 ， 從 而 推 動 商 務 往 來 ， 以 及 加 深 內 地 與 香 港 居 民 的 了 解 。 儘 管 這

些 效 益 並 非 全 部 均 可 量 化 ， 但 在 促 使 日 後 訪 港 旅 客 方 面 ， 例 如 藉 口 碑

達 到 宣 傳 效 應 ， 其 重 要 性 不 容 低 估 。 “ 個 人 遊 ” 計 劃 對 內 地 和 香 港 是

互惠互利的。  

“個人遊 ”旅客的額外消費  

1 0 .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 內 地 旅 客 引 動 的 額 外 消 費 估 計 為 港 幣 92 .7 8 億

元 ， 差 不 多 較 二 零 零 四 年 增 加 38 % (表 3 )。 額 外 消 費 的 增 加 ， 主 要 是

由更多“個人遊”額外旅客訪港和旅客的人均消費增加所帶動。  

1 1 .  “ 個 人 遊 ”計 劃 提供 愈 來 愈 多的 方 便， 使 內 地 旅客 訪 港的 次 數 增

加 ， 但 部 分 內 地 旅 客 則 縮 短 了 在 港 逗 留 的 時 間 。 根 據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的 統 計 數 字 ， 在 “ 個 人 遊 ” 旅 客 當 中 ， 入 境 不 過 夜 旅 程 所 佔 比 率 由 二

零 零 四年 的 27 .6 %， 增 至二 零零 六年的 37 .6%； 而 在香港 過 夜的 “ 個

人遊”旅客的平均逗留時間，在二零零六年為 2 .5 天，與二零零四年

比較減少了 0 . 2 天。  

                                                 

(1 )  然而，在評估“個人遊”計劃的影響時有一些限制：  

—  是次調查與首次實施“個人遊”計劃之間的時間差距和不準確的記憶的影響。要就

額外旅客作出估計，必須掌握旅客在“個人遊”計劃之前的訪港次數。旅客未能準

確記起以往訪港的次數也會影響調查的準確性。調查進行與首次實施“個人遊”之

間的時間差距愈大，旅客記憶的可靠性也相應下降更多。  

—  難以單獨評估“個人遊”計劃的影響。模型估計包括旅客在實施“個人遊”計劃後

的預計旅遊次數這個因素。然而，除了“個人遊”外，還有不同因素可以影響旅客

對預計日後訪港次數的回應，例如他們在香港旅遊的經驗，因此在估計額外訪港次

數時也會加以考慮。  

—  估計本地生產總值／就 業機會時所使用的過時 數據。由於經過一段長時間  ( 長為

一年 )才可取得相關數據 (例如人均增值 )，因此必須使用多項假設，而在日後取得更

多數據時有可能會作出重大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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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個人遊 ”額外旅客 和旅客消費  

 額外旅客  
(百萬人次 )  

額外旅客 消費 ( * )  

(百萬港元 )  

二零零四年  2 . 51   (2 7 . 6 %)  6 , 73 4  

二零零五年  2 . 72   (3 6 . 1 %)  6 , 64 4  

二零零六年  3 . 27   (3 7 . 6 %)  9 , 27 8  

註：  (   )  過夜旅客所佔的百分率。  

 (*)  包括跨境交通的消費。  
 

1 2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 雖 然 額 外 旅 客 增 加 了 8 %， 但 額 外 旅 客 消 費 只 是

與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大 致 相 若 。 這 反 映 了 入 境 不 過 夜 旅 客 較 多 ， 他 們 在 酒

店 住 宿 、 飲 食 和 本 地 交 通 方 面 的 消 費 ， 往 往 較 過 夜 旅 客 為 少 。 然 而 ，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 額 外 旅 客 和 人 均 消 費 (尤 其 是 入 境 不 過 夜 旅 客 )均 顯 著

上 升 (表 4 )， 抵 銷 較 多 入 境 不 過 夜 旅 客 帶 來 的 影 響 。 因 此 ， 同 年 的 額

外旅客消費錄得 40 %的增長。  

表 4：內地旅客 的人均消費  

  內地旅客 總數  “個人遊 ”旅客  非“個人 遊”旅客

  過夜旅客  入境不過

夜旅客  過夜旅客
入境不過

夜旅客  過夜旅客  入境不過

夜旅客  

二零零四年  4 , 35 5 元  1 , 04 3 元 3 , 30 5 元 1 , 64 4 元 4 , 90 8 元  8 2 0 元  

二零零五年  4 , 55 4 元  1 , 24 7 元 3 , 82 9 元 1 , 66 3 元 5 , 26 7 元  9 2 8 元  

二 零 零 六 年

第 一 季 至 第

三季  

4 , 59 9 元  1 , 52 6 元 3 , 96 9 元 1 , 97 8 元 5 , 39 5 元  9 6 3 元  

 

對香港經 濟的影響  

( a )  增值額  

1 3 .  按 有 關 旅 遊 服 務 對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的 增 值 因 子 推 算 ， 估 計 “ 個 人

遊 ” 旅 客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的 額 外 消 費 淨 額 會 令 香 港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增 加 港

幣 6 5 億元或 0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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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過 去 數 年 ，內 地 整體 訪 港 旅 客人 次 一直 穩 步 上 升。 然 而， “ 個 人

遊 ” 旅 客 的 消 費 模 式 有 所 改 變 ， 而 《 安 排 》 為 不 同 行 業 帶 來 的 效 益 也

各 異 。 具 體 來 說 ， 由 於 “ 個 人 遊 ” 旅 客 的 購 物 開 支 大 幅 上 升 ， 因 此 零

售業的得益較大，而酒店及飲食業涉及內地旅客的生意卻不及以前。  

1 5 .  把 額 外 旅 客消 費 與各 個 旅 遊 相關 行 業一 併 考 慮 ，並 參 考個 別 行 業

的 增 值 額 ， 計 算 所 得 的 估 計 直 接 淨 增 值 額 開 列 於 表 4。 過 去 兩 年 ，

“ 個 人 遊 ” 計 劃 所 促 成 的 零 售 業 增 值 額 穩 步 上 升 ， 較 二 零 零 四 年 增 加

5 4 %；酒 店及 旅舍業 的增 值額 在二 零零 五年 下跌 (儘管在 二零 零六 年有

所 回 升 )， 但 仍 較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數 字 低 20 %。 飲 食 消 費 的 跌 勢 似 乎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穩 定 下 來 ， 因 此 “ 個 人 遊 ” 計 劃 所 促 成 的 飲 食 業 增 值 額 也

相應變得穩定。  

( b )  就業機會  

1 6 .  表 5 顯示“個人遊”計劃所引動的就業機會，反映了“個人遊”

旅 客 的 消 費 模 式 有 所 改 變 。 與 二 零 零 四 年 比 較 ， 因 “ 個 人 遊 ” 計 劃 的

推行而受聘於零售業的人數上升 6 4%，而受聘於酒店及飲食業的人數

則下降。  

1 7 .  在 二 零 零 五年 ， “個 人 遊 ” 計劃 所 引動 的 整 體 職位 數 目實 際 有 所

減 少 ， 部 分 原 因 是 旅 客 在 某 些 行 業 的 消 費 下 降 ， 另 外 則 是 勞 工 生 產 力

提 高 所 致 (從 人 均 增 值 急 升 可 見 )。 僱 主 對 需 求 持 續 上 升 的 情 況 沒 有 絕

對 信 心 前 ， 一 般 不 大 願 意 增 聘 員 工 。 由 於 額 外 旅 客 及 消 費 額 在 二 零 零

六年持續上升，“個人遊”計劃創造的就業機會因而回升。  

1 8 .  總 體 而 言 ，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 估 計 額 外 旅 客 消 費 為 2 5  742 人 創 造

了就業機會， 即自二零零四年起 ( 2 )淨增加 6  6 00 個新職位，大部分屬

零售業職位 (6 1 %)。  

                                                 

(2 )  目前尚未有關於二零零六年的人均增值數字。假設二零零六年的整體經濟和個別經濟行業

的人均增值與過往相同，維持穩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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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第一輪“ 個人遊”計 劃對選定行業的直 接淨增值額 ^  

  其中     

 整體經濟  
酒店及

旅舍業 零售業 飲食業

其他個

人服務# 
跨境旅客  

服務  
額外消費      (百萬港元 )
二零零四年  6,480 413 4,736 900 431 254 
二零零五年  6,443 138 5,374 667 264 201 
二零零六年  8,907 340 7,689 670 207 372 

增值額      (百萬港元 )
二零零四年  4,714 246 727 329 222 80 
二零零五年  4,651 85 833 241 140 60 
二零零六年  6,495 196 1,119 237 110 123 
就業機會      (聘用人數 ) 
二零零四年  19 158 790 6 306 3 141 870 74 
二零零五年  17 815 213 6 779 2 204 500 51 
二零零六年  25 742 666 10 339 2 282 408 119 
註：  (^)  由於這些估計數字並未涵蓋其後的影響，對不同行業的直接影響的總和遠較

對整體經濟的影響為少。  

 (#)  其他個人服務包括旅行代理、機票代理、本地交通和其他個人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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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I Ia  

“個人遊 ”計劃涵蓋的省市  

生效日期 新增省市 
登記人口 

(二零零五年)

國內生產 
總值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按人口平均 
計算的國內 
生產總值 

  (百萬人) (10 億人民幣) (人民幣) 

二零零三年 
七月二十八日 

東莞、佛山、中山、江門  10.47 625.04 59,687.20 

二零零三年 
八月二十日 

廣州、深圳、珠海、惠州 13.20 1,154.35 87,474.74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一日 

上海、北京 25.41 1,604.05 63,127.64 

二零零四年 
一月一日 

汕頭、潮州、梅州、肇慶、清

遠、雲浮 
22.94 224.07 9,767.94 

二零零四年 
五月一日 

汕尾、茂名、湛江、韶關、揭

陽、河源、陽江 
32.39 293.80 9,071.03 

二零零四年 
七月一日 

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寧

波、台州、福州、廈門、泉州 
48.69 1,999.52 41,069.18 

二零零五年 
三月一日 

天津、重慶* 37.37 673.30 18,015.52 

二零零五年 
十一月一日 

成都、濟南、大連、瀋陽 29.43 848.16 28,816.63 

二零零六年 
五月一日 

南昌、長沙、南寧、海口、貴

陽、昆明 
27.64 513.96 18,591.45 

二零零七年 
一月一日 

石家莊*、鄭州、長春#、合肥、

武漢 
36.24 812.86 22,427.60 

     

註：  (*)  常住人口。  

 (#)  二零零四年的人口及國內生產總值數字。  



附錄 I V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安排》” )  

對香港經濟的影響的評估  
(貿易投資便利化 )  

背景  

 根據《安排》的貿易投資便利化框架，內地與香港首先同意加強

雙方在七個領域方面的合作，包括貿易投資促進，通關便利化，商品

檢驗檢疫、食品安全、質量標準，電子商務，法律法規透明度，中小

企業合作，以及中醫藥產業合作。  

2 .  由於認識到知識產權對於推動兩地經濟發展和促進兩地經貿交流

十分重要，雙方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同意把知識產權保護納入《安排》

貿易投資便利化框架，作為第八個合作領域。  

最新情況  

3 .  《安排》的貿易投資便利化措施對吸引內地和外來投資有正面的

幫助。根據政府統計署二零零六年的調查結果，在二零零六年六月一

日 ， 香港 以外 註冊 公 司在 香港 設立 的 地區 總部 和地 區 辦事 處分 別有

1  22 8 家和 2  6 17 家，較二零零三年同類調查時分別增加了 27 %和
1 7 %。其中，單是內地企業駐港的地區總部已由二零零三年的 84 家
增至二零零六年的 11 2 家。  

4 .  在二零零六年調查所包括的 3  8 45 家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當
中，有 2 8 %認為《安排》改善了香港的營商環境，並使香港成為設立
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的理想地點。另外，約有 1 0 %表示公司的投資
活動受到《安排》影響。  

5 .  此外，根據投資推廣署的資料，在二零零六年由該署協助在香港

開設或擴展業務的 2 46 家外地公司當中， 61 家公司 (或 2 5 %)表示《安
排》是其考慮投資的因素之一。該 61 家公司當中，有 2 2 家公司表示
因《安排》而在香港投資，另外部分則表示因《安排》而加快落實其

投資計劃，以及／或加大投資金額或增聘員工 ( 1 )。  

                                                 

(1 )  個別公司可選擇多於一項的《安排》效應，因此有關數字的總和多於 61。  



6 .  在內地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實施簡化內地企業投資港澳規定的政

策後，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商務和投資進一步增加。根據國家商務部的

資料，共有 603 家內地企業在二零零四年九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底期間獲審批來港投資，而他們計劃投資的總額達 39 億美元，涉及
的行業主要包括貿易、顧問服務、研究和開發、旅遊及娛樂、運輸及

物流 (表 1 )。  

表 1：獲准來港的內地投資項目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四年九月一日

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內地企業(數目) 73 160 253 282 603 

投資金額  
(10 億美元 ) 

0.27 0.96 1.44 2.01 3.92 

註： (*) 自二零零四年八月實施簡化內地企業投資港澳規定的政策後。  

行動  

7 .  此外，有關政府部門及香港貿易發展局加強了吸引更多內地企業

來港投資的推廣工作，提供全面的方便營商服務和協助，包括：  

 擴展現有設在廣東的推廣小組，以及在北京、上海和成都增

設新的推廣小組；  

 在內地設立免費投資電話熱線，解答內地投資者查詢投資香

港的事宜；  

 在投資推廣署設於香港的總部、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及特

區政府設於廣東、上海及成都的經貿辨事處設立投資服務中

心，除了提供關於投資香港事宜的資料外，亦便利內地投資

者向投資推廣署的專才諮詢有關投資香港的問題；  

 投資推廣署繼早前編製《手握手助內地企業投資香港》小冊

子，詳細闡述內地企業在內地向政府申請審批的程序，以及

在香港開設業務的資料，又在二零零六年六月推出了專為廣

東企業而設的小冊子；  

 贊助和參與大型國際商業盛事，以提高香港的知名度和推廣

《安排》；  

 與內地主要省市合作舉辦投資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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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關於內地企業對香港商貿服務需要的研究，以提供來

港營商的資料，以及編製刊物 (例如《投資香港錦囊》)，以
推動在香港的投資；  

 設 立 電 話 熱 線 、 提 供 電 郵 服 務 及 建 立 《 安 排 》 專 題 網 站

﹝ h t tp : / /www. t i d . gov .hk / t c_ch i / c epa /﹞，解答公眾查詢，並
提供最新的《安排》資訊，包括實施細則及相關的內地政

策法規信息；以及  

 收集內地規管《安排》服務行業的最新政策法規，設立一

個按行業分類的參考資料庫，以便公眾參考。參考資料文

件經已上載至政府的《安排》專題網站，並發放到各相關

的工商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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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載報告 I I  
 

 

《內地與 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 (“ 《安排》” )  
 

對香港經 濟的影響的評估  

 

進一步評 估  

 

1 .  《安排》 提供新的經濟平台  

 隨着中國內地的發展重點由製造業轉為服務業，並由“重量”轉
為“重質”的增長，香港需要重新定位，以配合內地經濟不斷轉
變的需求。  

 《安排》的實施適時地為香港與內地的商業關係的新發展奠定穩
固基礎。透過《安排》，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跨境人流、專業知識
的交流和直接投資更為自由，香港投資者因而享有早着先機的優
勢，可優先在內地多個服務業建立業務網絡。  

 現今的內地並不缺乏資金。內地所需要的是迅速積累知識、創新
科技和應用現代管理技巧，以便與先進經濟體系看齊、提升國際
競爭力和取得“優質”發展。香港既是內地的服務提供者，也是
把“優質”資本及管理知識引進內地的有效渠道，《安排》有助
加強香港在這兩方面的角色。  

 《安排》是一項互惠互利的措施，日後會繼續發揮作用，促進內
地與香港之間的合作，並進一步加強兩地的伙伴關係，提升兩地
在區內及國際市場的共同競爭力。  

 因此，愈來愈多內地公司利用香港各種金融及其他支援服務和設
施在香港投資，這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與此
同時，與內地企業相關的上市活動也日趨活躍，顯示香港可為內
地提供一個雙向平台，協助內地企業及資金透過在港投資或上市
進入國際市場，以及吸引外國資金進入內地投資，從而進一步加
强香港作為主要中介人的角色。  



2 

   

 

2 .  《安排》 有助重建信心  

 大部分受訪的商業機構認為《安排》對香港經濟有利。我們曾向
貿易及服務業界的行政總裁和管理高層進行非正式諮詢，所得的
意見一致認為，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引致香港經濟持續放
緩 ， 加 上 二 零 零 三 年 上 半 年 的 “ 沙 士 ” 疫 症 進 一 步 打 擊 香 港 經
濟，《安排》的實施發揮了重建信心的重要作用 (圖 4 )  ( 1 )。  

 因此，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香港以外註冊公司在香港設立
的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分別有 1  228 家和 2  6 1 7 家，較二零零三
年分別增加了 27 %和 17 % (附錄 I V)。  

 在上述 3  8 4 5 家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當中，有 28 %認為《安排》
改善了香港的營商環境，並使香港成為設立地區總部／地區辦事
處 的 理 想 地 點 。 另 外 ， 約 有 10 %表 示 公 司 的 投 資 活 動 受 到 《 安
排》影響。  

 此外，在二零零六年由投資推廣署協助在香港開設或擴展業務的
2 4 6 家外地公司當中，有 61 家 (2 5 % )認為《安排》是影響投資決定
的相關因素。在該 6 1 家公司當中，有 2 2 家是由於《安排》的實
施才決定到香港投資。  

 

3 .  《安排》 的效益從整體的宏 觀環境中顯示  

 《安排》的效益往往與整體的宏觀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難以
把這些效益獨立抽離和量化。此外，重建商界的信心等無形效益
也是難以量化的。  

 然而，提升信心的效益已從宏觀經濟數據反映，例如消費和投資
大幅回升，以及整體經濟增長。就上述宏觀效益而言，香港本地
生產總值在二零零三年第二季下調 0 . 7 %，其後止跌回升，第三季
和第四季分別錄得 4 .0 %及 4 . 8 %的增長，之後再進一步攀升，在二
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分別按年增長 8 . 6%、 7 .5 %及
6 . 9%。此外，機器、設備及電腦軟件的投資出現反彈，而私人消
費恢復增長，就業率有強勁的升勢。雖然種種反彈情況或非完全
歸因於《安排》，但《安排》在提升信心方面無疑十分重要，有
助推動經濟開始復蘇 (圖 5 及圖 7 )。  

                                                 

( 1 )  有 關 本 文 提 及 的 圖 表 及 附 錄 ， 請 參 閱 主 要 報 告 。  



 
 

 此外，金融和資產市場價格上升， 清楚反映商界的信心已經恢
復。恒生指數屢創新高，顯示社會普遍認為香港公司的長遠收益
和盈利有上升的潛力 (圖 6 )。恒生指數涵蓋的公司涉及各行各業，
包括銀行、保險、地產、製造、物流、電信、零售等。  

4 .  《安排》是一項對內地和香港經濟互惠互利的措施  

 下文所載的一些量化估計只顯示《安排》帶來的部分效益。事實
上，更重要的效益在於香港在促進“優質”資本和管理技巧轉移
方面所扮演的無形角色，而這些正 是內地長遠經濟發展最需要
的。近期宏觀經濟數據及金融和資產價格均有所回升，反映市場
已認定《安排》會帶來好處，有助增強香港和內地整體在區內及
國際市場的共同競爭力。  

 自《安排》在二零零四年實施以來，截至二零零六年，《安排》
所引動在香港和內地為香港居民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共有 3 6  0 0 0
個。由於《安排》的實施而在香港受聘的人數不多，在二零零六
年年底約有 35  000 人，僅相當於香港總就業人數的 1%，但卻差
不 多 相 當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年 底 的 總 失 業 人 數 ( 1 5 3  7 0 0 )的 四 分 之
一。此外，《安排》所創造的新職位數目也相當可觀，佔自二零
零三年年中新增職位總數淨額近 12% (圖 1 和圖 3)。  

 《安排》的實施對內地的就業情況 也帶來好處。截至二零零六
年，《安排》在內地所創造的新職位總數達 16  700 個，其中 1  000
個由香港居民出任，其餘則由非香港居民 (大概是內地居民 )出任。 

 《安排》所引動在內地的資本投資額較在香港的為大。儘管預期
兩地的有關投資額在二零零七年及之後均會進一步增加，預計內
地的增長率仍然可能會較香港的為快 (圖 2、圖 10b 和圖 10c )。  

5 .  服務貿易  

 內地與香港在服務貿易方面的相互合作有很多機會。內地的“十
一五”規劃的目標是要在五年的時間內，增加服務業在國內生產
總值所佔的比重，較目前的水平提高 3 個百分點。長遠而言，內
地的服務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相信會有更大的增幅。在很
多先進經濟體系，服務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接近 7 0 %或以
上，而內地服務業目前所佔的比重只是約 40%。因此，內地服務
業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此外，內地已訂下擴大國內需求的目標，尤其是增加消費開支，
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以期達到更均衡的增長結構，減
少倚賴對外貿易。龐大的貿易盈餘和外匯儲備，令到內地與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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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伙伴的貿易關係轉為緊張，同時亦帶來更多的貨幣政策挑
戰，以及更大的通脹壓力和資產價格升值壓力。  

 認識到內地服務業的市場潛力及消費者需求，持有《香港服務
提供者證明書》 (“《證明書》” )並計劃或已經在內地開設業務
的機構佔其所屬行業的機構總數百分率，以管理諮詢 (9 1%)、銀
行服務 (80%)、視聽服務 (80%)、職業介紹 (79%)、法律 (78%)和
貨運及物流 (78% )等行業的比率最高 (附錄 I )。  

 過去數年，因《安排》的實施而從內地獲得的服務收益大幅增
加。二零零六年，香港錄得港幣 42 億元的服務收益，是二零零
四年的 2 .6 倍。預期二零零七年及之後會錄得 28%的進一步增
幅。分銷服務業錄得最高的服務收益，其次是貨運及物流業。
此外，按《安排》引動在香港及內地的資本投資計算，上述兩
個行業取得的資本投資額最多，而銀行業也在內地作出龐大投
資。與此同時，按《安排》引動在香港及內地所創造的就業機
會計算，分銷服務業一直持續創造最多的機會。  

 具體而言，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香港服務提供者可以成
為在內地設有超過 30 家分店銷售特定商品的連鎖店的控股股東
(分銷服務業在《安排》下的一大突破 )。根據《安排》，一個以
香港為基地的英國零售集團自二零零四年十月在廣州利用比內
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更早的優惠，早著先機開設首家獨
資經營的店舖，目前在華南地區經營健康及美容產品零售連鎖
店。兩家著名的香港企業也利用《安排》在內地拓展業務，其
中一家在廣州、東莞及深圳開設了 62 家便利店；另一家健康及
美容產品零售商則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底前在內地開設了 200 家
分店。  

 此外，預期視聽服務業在二零零七年及之後會有龐大的發展潛
力。二零零六年，在 10 齣內地最賣座的電影當中，有 5 齣是內
地和香港的聯合製作。在實施《安排》之前，每年平均有 10 齣
這類聯合製作，而在《安排》實施後，數目已增至每年約 3 0 齣。
根據《安排》，香港服務提供者由二零零五年一月起，可以獨
資形式新建、改建和經營電影院。現時內地約有 30 間電影院是
以香港資金經營的。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 20 名持有《證明書》
的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從事視聽服務，其中 4 名從事影片分
銷服務， 5 名經營電影院， 10 名從事音像製品分銷服務， 1 名持
有兩種《證明書》的服務提供者則同時經營錄像製品和影片分
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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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貨物貿易  

 截至二零零七年四月底，獲批的《安排》原產地證書申請大部分
屬藥用和護理用品及食品和飲品 (附錄 I I )。《安排》在貿易和製造
業所引動的資本投資及就業機會，大部分亦來自這些行業。部分
生產商選擇在香港建立品牌，透過《安排》向內地消費市場經銷
他們在香港生產的藥物和健康食品。香港所提供更有效的 “知識產
權 ”保障，也是吸引投資的另一因素。內地經濟快速增長，加上收
入增加，生活水平持續提升，亦為這些產品在內地提供了龐大的
市場潛力。  

7 .  “個人遊 ”計劃  

 “個人遊”計劃應有助促進人流，加強跨境地區的了解，令內地
與香港的商務往來更趨密切。儘管這些效益顯明而見，但要衡量
和量化這些無形效益殊不容易。  

 然而，“個人遊”計劃提供愈來愈多的方便，令內地旅客訪港的
次數和額外消費均有所增加 (附錄 I I I )。在二零零六年，估計“個
人遊”旅客的額外消費淨額令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增加港幣 6 4 . 95 億
元或 0 .4 4%。同時這也為 2 5  742 人創造了就業機會，即自二零零
四年起淨增加 6  600 個新職位。  

 

8 .  未來路向 –進一步深化《安 排》  

 在是次調查中，受訪機構提出了一些限制《安排》效益的因素，
包 括 處 理 申 請 時 間 過 長 、 申 請 手 續 繁 複 、 政 策 和 法 規 透 明 度 不
足，以及進入市場的要求過高。由於《安排》採取循序漸進的方
式，我們會在香港與內地的定期對話中提出上述問題加以討論。
雙方會經常交流意見和推行《安排》所得的經驗，以期進一步深
化《安排》作為經濟基礎設施和穩固平台的角色，讓內地與香港
建立更密切的經濟聯繫。這樣應有助把在業界層面的效益有效地
顯示出來，以期香港與內地的宏觀經濟均能得益。  

 最後，《安排》仍會是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經濟交流的重要基礎
設 施 ， 但 為 評 估 其 經 濟 重 要 性 而 進 行 的 調 查 的 作 用 則 會 愈 來 愈
小。調查工作與首次實施《安排》之間的時間差距愈長，調查結
果 的 可 靠 性 愈 低 ， 因 為 受 訪 機 構 的 記 憶 會 變 得 模 糊 。 由 於 《 安
排》的效益與整體的宏觀經濟增長關係密切，要評估《安排》帶
來的額外影響日益困難。此外，《安排》帶來的效益，更為重要
的部分在於所扮演的無形角色，促進“優質”資本和管理技巧轉
移到內地，讓內地的長遠經濟發展有穩固的基礎，而要衡量這方
面的效益並不容易。  




